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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文 摘 要  
軟 式 網 球 為 台 灣 重 要 之 傳 統 性 運 動 項 目，2004 年 世 界 軟

式 網 球 總 會 採 行 新 規 則 ， 為 因 應 國 際 規 則 修 訂 ， 在 國 際 激 烈

競 爭 情 況 下 ， 我 國 單 打 選 手 訓 練 模 式 亟 需 突 破 ， 軟 式 網 球 得

分 技 術 為 競 賽 勝 負 之 關 鍵 ， 本 研 究 目 的 為 提 升 國 內 軟 式 網 球

選 手 單 打 得 分 穩 定 ， 固 對 其 技 術 有 深 入 研 究 之 必 要 ， 以 作 為

我 國 軟 式 網 球 訓 練 之 依 據 ， 確 保 在 國 際 競 賽 之 優 勢 。  

並 以 參 加 2004 年 亞 洲 杯 國 手 選 拔 賽 男 子 單 打 前 8 強 選 手

作 為 研 究 對 象 ， 名 次 前 8 強 所 產 生 勝 負 之 9 場 比 賽 為 本 研 究

進 行 技 術 分 析 之 範 圍 ， 經 過 DVD 系 統 觀 察 紀 錄 並 分 析 後 ， 獲

得 以 下 結 論 與 建 議 ：  

一 、 國 內 優 秀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發 球 ㄧ 發 之 成 功 率 約 為 6 成 左

右 ， 二 發 成 功 率 則 高 達 8 成 以 上 ， 發 球 得 分 約 佔 整 體 得

分 13％ ， 且 與 第 一 發 球 成 功 率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二 、 研 究 對 象 穩 定 之 正 、 反 手 擊 球 確 保 了 八 成 以 上 之 得 分 機

會 ， 其 中 正 手 擊 球 佔 整 體 得 分 之 63％ ， 反 手 擊 球 佔 18

％ ， 且 正 手 拍 、 反 手 拍 、 反 手 截 擊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三 、 攻 擊 者 擊 球 得 分 之 位 置 有 近 四 分 之 ㄧ 落 於 對 方 中 場 反 手

拍 位 置 ，底 線 之 正 手 拍 、 反 手 拍 位 置 各 佔 約 16％ ，該 三

處 落 點 屬 較 難 防 守 之 區 域 ， 顯 見 攻 擊 者 準 確 之 擊 球 落 點

有 利 於 比 賽 之 得 分 ， 在 三 區 、 七 區 、 八 區 、 九 區 達 顯 著

差 異 。  

四 、 接 發 球 能 力 是 選 手 接 受 第 一 擊 之 考 驗 ， 防 守 者 回 擊 時 仍

以 讓 發 球 者 難 以 防 守 之 位 置 為 主 要 考 量，超 過 27％ 之 回

擊 落 於 對 手 之 中 場 反 手 拍 位 置 ， 超 過 四 分 之 三 的 回 擊 落

於 對 手 中 場 位 置 及 底 線 反 手 拍 位 置 ， 在 接 發 球 成 功 次 數

與 九 區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軟 式 網 球 、 發 球 進 球 率 、 得 分 技 術 、 得 分 區 域 、 落

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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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壹章  緒論  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

 

    1 8 7 8 年 （ 明 治 1 1 年 ） 1 0 月 ， 由 日 本 政 府 聘 請 美 籍 教 師

雷 朗 德 （ L e l a n d） 擔 任 日 本 為 培 養 體 育 教 師 所 設 立 的 體 操 研

習 所 的 網 球 教 練 ， 為 網 球 在 日 本 發 展 的 開 始 。 當 時 日 本 沒 有

網 球 器 材，由 雷 朗 德 寫 信 向 美 國 購 買 網 球 用 具，並 負 起 介 紹、

指 導 該 項 運 動 大 力 推 展 ， 所 以 體 操 研 習 所 是 日 本 首 次 與 網 球

接 觸 的 地 點 。 後 來 體 操 研 習 所 移 交 給 東 京 高 等 師 範 學 校 （ 即

當 時 的 東 京 教 育 大 學 現 在 的 筑 波 大 學 ） 管 理 ， 該 校 畢 業 生 到

全 國 中 、 高 等 學 校 就 職 ， 均 以 教 授 網 球 為 職 責 ， 因 此 ， 網 球

運 動 得 以 普 及 日 本 全 國 各 地 。 雖 然 得 以 各 地 盛 行 ， 但 國 內 尚

無 自 製 球 具 的 能 力 ， 以 致 網 球 用 具 必 須 全 部 依 賴 進 口 ， 加 上

日 本 當 時 經 濟 能 力 不 好 ， 所 以 甚 難 配 合 技 術 提 昇 及 普 及 程

度 。 東 京 高 等 師 院 有 鑑 於 此 ， 歷 經 不 斷 的 研 究 ， 終 於 在 日 本

開 發 出 橡 皮 球 。 這 就 是 軟 式 網 球 的 起 源 。 1 8 9 0 年 （ 明 治 2 8

年 ），三 田 土 橡 膠 公 司（ 現 在 M 球 的 製 造 公 司 ）受 託 置 造「 橡

皮 球 」。 自 日 本 能 製 造「 橡 皮 球 」之 後， 加 上 日 本 人 的 創 意 ，

終 於 日 本 人 自 創 出 軟 式 網 球 （ 庭 球 ）， 並 逐 漸 推 廣 於 日 本 各

地 。  

    光 緒 3 2 年 至 民 國 4 年（ 1 9 0 6 至 1 9 1 5 年 ）第 五 代 台 灣 總

督 佐 久 間 馬 太 執 政 ， 致 力 於 殖 民 教 育 即 日 本 移 民 事 業 ， 經 日

本 內 地 大 量 派 遣 學 校 教 師 及 日 本 人 來 台 居 住 。 正 值 日 本 軟 式

庭 球 之 黃 金 時 代 。 大 阪 時 事 新 報 社 運 動 部 長 兼 記 者 鳥 山 隆

夫 ， 為 推 行 台 灣 網 球 運 動 。 於 民 前 5 年 至 民 前 4 年 ， 攜 帶 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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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 用 具 （ 網 球 、 球 拍 、 球 網 ） 多 套 來 到 台 北 ， 熱 心 推 行 網 球

運 動 ， 是 為 台 灣 軟 式 網 球 運 動 的 開 始 。  

民 國 6 年（ 1 9 1 7 年 ）前 後 ， 鳥 山 隆 夫 到 台 灣 熱 心 推 行 軟

式 網 球 ， 原 是 為 了 給 台 灣 移 民 的 日 本 人 及 公 教 人 員 作 為 休 閒

運 動 。 當 時 可 說 清 一 色 是 日 本 人 之 專 有 運 動 。 後 來 ， 開 始 有

極 少 數 台 籍 公 教 人 員 （ 以 公 立 學 校 教 員 較 多 ） 在 球 場 敬 陪 。

同 一 時 期 傳 來 台 灣 的 球 類 除 軟 式 網 球 之 外，尚 有 桌 球、籃 球、

排 球 等 ， 但 愛 好 軟 式 網 球 者 較 多 ， 其 他 球 類 運 動 者 可 說 是 寥

寥 無 幾 。  

台 灣 軟 式 網 球 發 展 至 今 已 近 百 年 的 歷 史， 1 9 9 2 年 修 訂 軟

式 網 球 比 賽 之 規 則， 1 9 9 3 年 於 中 國 上 海 東 亞 運 動 會 開 始 採 用

新 規 則 至 今 已 有 1 0 年 之 久。舊 規 則 單 打 規 則 分 為 四 區（ 正 對

角 、 反 對 角 、 正 直 線 、 反 直 線 ） 場 地 縮 小 ， 剛 開 始 實 施 各 國

都 是 以 後 衛 為 主 ， 要 得 分 的 機 會 真 是 困 難 。 一 場 單 打 比 賽 下

來 時 間 的 浪 費 、 精 彩 性 方 面 令 觀 眾 感 到 枯 燥 乏 味 ， 有 時 候 一

個 球 就 來 回 抽 了 一 百 多 球 、 只 有 抽 球 的 技 術 性 ， 經 過 幾 年 國

內 外 比 賽 經 驗 的 累 積 各 國 把 單 打 的 技 術 提 昇 到 上 網 、 截 擊 、

高 壓 殺 球 等，但 也 只 有 極 少 數 選 手 表 現 理 想。至 2 0 0 3 年 於 日

本 （ 廣 島 ） 舉 辦 的 世 界 盃 單 打 比 賽 ， 球 場 是 將 兩 邊 的 發 球 區

邊 線 延 長 至 端 線 作 為 單 打 球 場 的 邊 線 與 端 線 構 成 長 度 2 3 . 7 7

公 尺 、 寬 度 8 . 2 3 公 尺 長 方 形 。 並  2 0 0 4 年 1 月 1 日 起 我 國 規

則 也 再 度 更 改 （ 軟 式 網 球 國 際 規 則 2 0 0 4 年 版 ）， 因 此 軟 式 網

球 在 國 內 所 有 的 單 打 訓 練 技 術 與 觀 念 勢 必 再 度 做 部 份 的 調

整 。  

因 新 規 則 修 正 後、與 2 0 0 2 年 前 規 則 有 所 不 同，比 賽 不 再

拖 泥 帶 水。技 術、戰 術、體 能、速 度 在 訓 練 上 也 應 有 所 調 整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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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者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多 年，而 且 是 2 0 0 3 年 世 界 盃 中 華 台 北 軟

式 網 球 代 表 隊 男 子 執 行 教 練 ， 雖 然 男 子 組 榮 獲 團 體 賽 冠 軍 但

是 觀 看 中 華 台 北 代 表 隊 整 體 表 現 ， 雙 打 部 份 表 現 淋 漓 盡 致 ，

就 單 打 部 分 個 人 賽 至 團 體 賽 部 份 表 現 實 在 是 不 甚 理 想 。 國 際

規 則 修 訂 、 更 突 顯 出 我 國 單 打 選 手 訓 練 模 式 亟 需 突 破 ， 隨 著

國 際 軟 式 網 球 技 術 的 發 展 ， 急 需 研 擬 一 套 有 效 的 技 術 訓 練 方

法 以 因 應 未 來 軟 式 網 球 在 國 際 競 爭 激 烈 情 況 下 ， 讓 中 華 台 北

軟 式 網 球 單 打 能 夠 繼 續 保 持 優 勢。本 研 究 擬 以 2 0 0 4 年 中 華 台

北 亞 洲 杯 軟 式 網 球 男 子 單 打 選 拔 賽 作 為 研 究 的 主 題 、 探 討 軟

式 網 球 單 打 新 規 則 之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。  

 

第 二 節  研 究 目 的  

 

本 研 究 為 了 解 國 際 軟 式 網 球 新 規 則 於 國 內 亞 洲 杯 選 拔 賽

之 得 分 技 術 而 以 亞 洲 杯 選 拔 賽 進 行 分 析 及 探 討 、 並 將 其 所 得

資 料 與 結 果 提 供 給 亞 洲 杯 或 各 級 教 練 及 指 導 員 訓 練 計 畫 與 教

學 內 容 之 參 考 。  

一 、 分 析 國 內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選 手 發 球 之 成 功 率 。  

二 、 瞭 解 國 內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選 手 得 分 之 方 式 。  

三 、 瞭 解 國 內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選 手 得 分 之 區 域 。  

四 、 瞭 解 國 內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選 手 接 發 球 之 回 擊 落 點 。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問 題  

 

一 、 國 內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選 手 發 球 之 成 功 率 為 何 ？  

二 、 國 內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選 手 得 分 之 方 式 為 何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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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國 內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選 手 得 分 之 區 域 為 何 ？  

四 、 瞭 解 國 內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選 手 接 發 球 之 回 擊 落 點 ？  

 

第 四 節  研 究 假 設  

 

    本 研 究 針 對研 究 問 題 所 提 出 假 設 為 ：  

ㄧ 、 後 四 名 前 四 名 選 手 與 發 球 之 成 功 率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 

二 、 後 四 名 前 四 名 選 手 與 得 分 之 方 式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 

三 、 後 四 名 前 四 名 選 手 與 得 分 之 區 域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 

四 、 後 四 名 前 四 名 選 手 與 接 發 球 之 區 域 均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。  

 

第 五 節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

 

一 、 研 究 範 圍  

本 研 究 以 參 加 2 0 0 4 年 亞 洲 杯 中 華 台 北 男 子 單 打 選 拔 賽

前 8 名 ， 共 9 場 比 賽 資 料 為 本 研 究 分 析 探 討 之 範 圍 。 最 後 並

將 觀 察 紀 錄 比 賽 中 之 每 一 場 及 每 一 個 球 的 得 分 技 術 （ 即 八 種

技 術 ： 含 發 球 、 接 發 球 、 正 反 手 拍 抽 球 、 正 反 手 拍 截 擊 、 正

反 高 壓 殺 球 等 ）， 再 加 以 統 計 分 析 探 討 其 結 果  

二 、 研 究 限 制  

（ 一 ） 參 加 此 次 單 打 選 拔 賽 選 手 ， 為 第 一 次 雙 打 選 拔 賽 二 十  

四 組 內 才 可 參 加 單 打 選 拔 賽 。  

（ 二 ） 民 國 9 3 年 1 月 1 日 單 打 比 賽 規 則 場 地 改 為 採 行 長 度

2 3 . 7 7 公 尺 寬 度 8 . 2 3 公 尺（ 軟 式 網 球 國 際 規 則 2 0 0 4 年

版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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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六 節  名 詞 解 釋  

 

一、軟 式 網 球 新 規 則：民 國 9 3 年 1 月 1 日 單 打 比 賽 規 則 球 場  

   是 將 兩 邊 的 發 球 區 邊 線 延 長 至 端 線 作 為 單 打 球 場 的 邊 線  

   與 端 線 構 成 長 度 2 3 . 7 7 公 尺、寬 度 8 . 2 3 公 尺 長 方 形。（ 軟  

   式 網 球 國 際 規 則 2 0 0 4 年 版 ）。  

二、得 分 技 術：本 研 究 對 得 分 技 術 之 分 析 採 1發 球 2接 發 球 3

正 手 拍 抽 球 4反 手 拍 抽 球 5正 拍 截 擊 6反 拍 截 擊 7正 拍

高 壓 殺 球 8反 拍 高 壓 殺 球 。  

三 、 發 球 進 球 率 ： 本 研 究 是 指 球 員 於 發 球 權 中 之 第 一 發 球 與

第 二 發 球 進 球 成 功 之 比 例 率 而 言 。  

四、得 分 區 域：指 被 研 究 者 得 分 時 球 的 落 點 於 何 種 區 域 而 言。 

   本 研 究 共 分 九 區 ， 如 圖 1 - 1。  

五 、 接 發 球 落 點 ： 指 選 手 接 對 方 發 球 回 擊 落 點 之 區 域 ， 如 圖

1 - 1。  

六、攝 影 記 錄：針 對 2 0 0 4 年 參 加 亞 洲 杯 錦 標 賽 國 內 男 子 單 打  

前 八 強 選 手 之 比 賽 過 程 進 行 攝 影 記 錄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圖 1 - 1 得 分 區 域  

3 2 1

6 5 4

9 8 7

7 8 9

4 5 6

1 2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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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貳章  文獻探討  
 

本 章 擬 就 以 下 部 分 ， 依 序 探 討 與 本 文 有 相 關 的 研

究 文 獻 資 料 ：  

第 一 節  各 項 球 類 單 打 技 術 與 戰 術 之 相 關 文 獻  

第 二 節  軟 式 網 球 技 術 與 戰 術 之 相 關 文 獻  

第 三 節  攝 影 紀 錄 分 析 之 相 關 文 獻 。  

第 四 節  本 章 總 結  

 

第 一 節  各 項 球 類 單 打 技 術 與 戰 術 之 相 關 文 獻  

 

    韓 潔 生 （ 1 9 7 5） 指 出 ， 一 個 球 員 能 應 用 其 長 處 打 球 ， 在

比 賽 開 始 時 ， 即 有 一 套 制 敵 的 構 想 ， 但 如 果 對 方 能 應 付 他 的

戰 術 時 ， 他 也 能 及 時 做 應 變 措 施 ， 對 不 利 的 球 賽 ， 會 改 變 打

法 ， 對 會 影 嚮 球 賽 保 持 其 原 來 有 效 的 打 法 ， 在 比 賽 時 多 注 意

對 方 打 法 ， 用 各 種 球 路 試 探 對 方 ， 發 現 其 弱 點 立 即 攻 擊 。  

    李 開 穎（ 1 9 8 7）評 論 第 五 屆 世 界 盃 羽 球 錦 標 賽 單 打 決 賽，

丹 麥 球 王 佛 洛 斯 特 因 在 決 勝 局 數 度 耐 力 較 差 ， 喪 失 了 冠 軍 ；

其 認 為 今 後 世 界 羽 球 發 展 的 趨 勢 ， 可 用 幾 句 話 來 概 括 ： 攻 防

技 術 全 面 、 快 速 、 準 確 、 及 時 到 位 。 手 腕 爆 發 力 強 ， 控 制 反

控 制 能 力 好 。 體 力 充 沛 ， 思 維 敏 捷 ， 頭 腦 清 醒 ， 沉 著 冷 靜 ，

具 有 博 拼 精 神 ， 缺 少 某 一 項 目 ， 要 想 攀 登 使 藉 與 球 的 高 峰 ，

是 不 可 能 的 。  

    鍾 柏 光 （ 1 9 8 9） 之 文 章 中 表 示 ， 法 國 公 開 賽 是 網 球 壇 的

馬 拉 松 賽 事 ， 比 賽 時 較 難 輕 鬆 得 分 ， 必 須 施 展 渾 身 解 術 ， 用

盡 所 有 網 球 擊 球 技 術 才 能 獲 勝 ； 同 時 指 出 紅 土 球 場 是 有 利 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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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揮 沉 重 底 線 上 旋 球 的 場 地，且 有 助 於 改 進 底 線 及 球 的 技 術。 

    黃 金 昌（ 1 9 9 0）觀 察 1 9 9 0 年 澳 洲、美 國、法 國、溫 布 敦

四 大 公 開 賽 的 男 女 單 打 決 賽 後 發 現 ， 其 中 澳 洲 、 美 國 、 法 國

三 項 比 賽 中 ， 男 女 選 手 及 球 得 分 的 比 率 已 底 線 抽 球 為 最 高 。  

    J A C K（ 1 9 8 9）指 出，網 球 比 賽 中 基 本 及 球 的 技 巧 之 策 略

目 標 ， 應 靈 活 運 用 不 同 的 擊 球 方 式 （ 上 旋 、 下 旋 或 平 擊 ） 與

不 同 的 配 速 ， 並 結 合 短 球 與 高 調 球 等 技 巧 ， 綜 合 應 用 比 賽 的

戰 術 中 。  

   黃 金 昌（ 1 9 8 0）在 研 究 報 告 中 指 出，法 國 公 開 賽 的 紅 土 球

場 中 單 打 男 女 選 手 之 底 線 抽 球 得 分 點 4 7 . 3％ 為 全 部 擊 球 得 分

技 術 中 最 高 比 例 。  

    林 建 成（ 1 9 8 0）以 參 加 第 六 屆 全 運 會 女 子 羽 球 單 打 比 賽，

預、決 賽 的 4 6 名 運 動 員 為 對 象，統 計 比 賽 中 主 動 技 術 得 分 的

規 律 ， 結 論 指 出 ： 一 、 無 論 主 動 或 被 動 控 制 全 場 的 一 方 ， 最

後 一 拍 利 用 主 動 技 術 的 機 會 相 等 ， 且 與 勝 負 關 係 不 大 。 二 、

影 響 勝 負 的 關 鍵 在 於 最 後 一 拍 主 動 得 分 的 能 力 和 減 少 主 動 技

術 的 失 誤 率 ， 且 後 者 的 重 要 性 尤 其 顯 著 。 三 、 主 動 得 分 能 力

主 要 依 靠 殺 球、吊 切 球、搓 網 前 球、推 前 和 長 球 等 五 項 技 術 。 

    黃 永 賢 在 （ 1 9 9 3） 針 對 溫 布 敦 男 子 單 打 決 賽 所 做 的 分 析

報 告 指 出 ， 發 球 乃 是 主 宰 勝 負 的 武 器 ， 而 上 網 截 擊 的 技 術 亦

為 左 右 比 賽 勝 負 的 關 鍵 所 在 。  

    王 宗 隆 （ 1 9 9 3） 曾 指 出 ， 世 界 一 流 球 員 在 紅 土 球 場 得 分

大 致 可 分 為 底 線 抽 球 得 分 、 截 擊 3 0％ 、 發 球 9％ 、 接 發 球 6

％、其 餘 1 2％；同 時 也 表 示 紅 土 球 場 得 分 情 況 是 以 底 線 抽 球

為 主 。  

    王 俊 明（ 1 9 9 3）以 1 9 9 2 年 美 國 網 球 公 開 賽 準 決 賽，張 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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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 V S 艾 柏 格 這 場 比 賽 進 行 探 討 ， 結 果 兩 者 在 第 一 發 球 勝 球

率 且 高 於 第 二 發 球 ， 可 見 第 一 發 球 的 威 力 ， 在 勝 負 結 果 上 佔

極 重 要 的 因 數 。  

    林 永 安 （ 1 9 9 4） 認 為 ， 國 內 網 球 選 手 較 注 重 發 球 的 強 度

與 準 確 性 ， 而 忽 略 了 接 發 球 之 重 要 性 ， 其 實 ， 在 實 力 相 當 的

競 賽 中 ， 除 了 保 住 發 球 局 外 ， 更 應 該 加 強 接 發 球 能 力 。  

    吳 芝 儀 、 李 奉 儒 （ 1 9 9 5） 等 人 認 為 研 究 所 規 劃 的 觀 察 對

動 作 及 技 術 的 分 析 ， 均 須 有 「 專 業 知 識 」 與 「 經 驗 背 景 」 的

研 究 者 來 觀 察 ， 因 此 除 了 良 好 的 研 究 設 備 ， 更 須 透 過 學 有 專

長 的 教 師 與 教 練 對 特 定 的 運 動 技 術 及 戰 術 做 出 分 析 、 評 估 與

預 測，才 能 保 證 觀 察 結 果 的 可 靠 性 與 分 析 的 合 理 性（ 陳 五 洲、

1 9 8 8）。  

    許 樹 淵 、 張 思 敏 、 張 清 泉 、 田 文 政 （ 1 9 9 5） 提 出 網 球 比

賽 的 戰 略 與 戰 術 應 用 ， 在 發 球 時 應 考 量 對 方 的 回 發 球 角 落 ，

若 發 到 中 央 位 置 ， 對 方 回 發 球 的 角 度 較 小 ， 較 容 易 防 守 。 因

此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球 為 至 中 央 標 誌 左 右 側 2 M 位 置 ， 對 網 球 戰

略 極 發 球 成 功 率 而 言 ， 較 適 合 一 般 網 球 選 手 。  

    劉 中 興 （ 1 9 9 6） 探 討 現 今 國 際 網 球 比 賽 優 秀 選 手 的 發 球

贏 球 率 與 比 賽 勝 負 的 關 係，以 參 加 1 9 9 4 年 美 國 網 球 公 開 賽 的

選 手 2 位 為 研 究 對 象 。 研 究 得 知 男 女 網 球 選 手 在 發 球 項 目 變

數 差 異 除 第 二 發 球 贏 球 率 無 顯 著 差 異 外 ， 其 餘 各 戰 略 變 數 均

呈 顯 著 差 異 。 而 男 女 選 手 第 一 發 球 贏 球 率 與 總 得 分 具 有 高 度

相 關 ， 男 子 選 手 以 發 球 相 關 變 數 為 主 成 分 戰 略 達 四 項 居 多 。  

    劉 中 興（ 1 9 9 6）研 究 1 9 9 5 美 國 網 球 公 開 賽 男 女 網 球 選 手

發 球 贏 球 率 與 比 賽 勝 負 關 係 ， 結 果 發 現 ： 男 子 選 手 第 一 發 球

贏 球 率 與 總 得 分 具 有 高 度 相 關 ， 男 子 選 手 以 發 球 相 關 變 數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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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的 成 份 戰 略 達 六 項 。  

    陳 智 仁 （ 1 9 9 6） 紅 土 網 球 場 中 比 賽 之 勝 負 關 鍵 乃 是 在 於

落 地 擊 球 之 優 劣 ， 此 現 象 可 歸 因 於 紅 土 球 場 彈 跳 速 度 較 慢 所

以 較 易 掌 握 擊 球 點 ， 相 對 不 容 易 突 顯 發 球 及 不 落 地 擊 球 威

力 ， 所 以 明 顯 的 落 地 擊 球 較 有 贏 球 機 會 。  

    鄭 元 龍（ 1 9 9 6）以 1 9 9 5 年 台 北 羽 球 公 開 賽 中，女 子 單 打

最 後 一 擊 技 術 分 析 結 果 ， 認 為 ： 一 、 羽 球 女 子 單 打 比 賽 ， 主

動 次 數 無 法 影 響 勝 負 ， 為 有 把 握 主 動 得 分 之 鑰 ， 要 減 低 失 誤

次 數 ， 才 能 提 高 得 分 成 功 率 。 二 、 比 賽 時 應 把 握 平 高 長 球 、

高 長 球 、 殺 球 、 切 球 的 技 術 ， 在 配 合 挑 、 推 、 網 前 對 角 線 擊

球 ， 撲 球 、 刷 球 的 網 前 主 動 技 術 ， 在 連 續 得 分 上 較 有 利 。  

    陳 瑞 台 （ 1 9 9 7） 指 出 網 球 比 賽 場 上 的 戰 略 ： 一 、 提 昇 自

己 在 攻 擊、反 攻 擊，以 及 防 禦 的 強 度。二、削 弱 對 手 的 強 度 ，

尋 找 並 攻 擊 對 手 的 士 氣 ， 是 為 確 實 執 行 戰 略 計 畫 ， 所 採 用 的

比 賽 方 法 和 手 段 。  

    麥 吉 誠 （ 1 9 9 7） 認 為 選 手 應 在 不 同 比 賽 場 地 採 取 適 當 的

技 術 戰 略 來 致 勝 ， 戰 術 的 運 用 是 以 發 球 上 網 截 擊 為 主 。 比 賽

場 地 的 多 樣 化 ， 促 進 運 動 員 的 技 術 更 加 全 面 。 多 種 不 同 性 能

場 地 的 球 速 和 彈 性 規 律 不 同 、 移 位 步 法 和 調 整 方 式 也 不 同 ，

要 求 運 動 員 必 須 具 備 廣 泛 的 適 應 能 力 ， 這 促 進 了 運 動 員 的 技

術 更 加 全 面 。  

    劉 中 興 、 詹 淑 月 （ 1 9 9 8） 研 究 澳 洲 網 公 開 賽 男 子 選 手 比

賽 戰 略 與 技 術 之 分 析 指 出 結 論 ， 男 子 選 手 勝 方 與 負 方 各 項 攻

守 技 術 得 失 分 表 現 方 面：在 A C E 球、第 一 發 球 贏 球 率、第 二

發 球 贏 球 率 、 致 勝 球 、 破 發 比 率 、 破 發 點 次 數 、 上 網 成 功 率

種 得 分 這 八 個 項 目 均 是 男 子 勝 方 選 手 較 負 方 選 手 在 攻 守 技 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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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現 上 較 為 優 異 的 部 份 。  

    洪 文 藝（ 1 9 9 7）由 1 9 9 6 台 北 羽 球 公 開 賽 男 子 單 打 決 賽 過

程 中 所 記 錄 的 七 項 基 本 技 術 表 現 為 資 料 ， 探 討 其 得 、 失 分 ，

經 分 析 後 結 論 為：一、比 賽 的 致 勝 之 道 在 於 攻 擊 技 術 的 逐 行。

這 需 要 著 重 於 瞬 間 爆 發 力 與 快 速 移 位 相 互 配 合 ， 此 外 各 項 技

術 如 網 前 小 球 、 切 吊 球 之 間 相 互 應 用 ， 使 對 手 移 動 行 成 主 動

攻 擊 機 會 也 是 勝 球 的 要 件 。 因 此 教 練 除 技 術 性 的 訓 練 外 ， 專

項 體 能 均 需 加 強 。 二 、 由 各 項 技 術 失 分 次 數 分 析 得 知 ， 失 誤

較 多 的 一 方 往 往 即 使 是 落 敗 的 ， 因 此 如 何 加 強 各 項 基 本 技 術

的 穩 定 性 ， 以 及 強 化 防 守 能 力 ， 是 使 選 手 利 於 不 敗 的 關 鍵 。  

    蘇 榮 基 （ 1 9 9 8） 以 八 十 六 年 第 一 次 全 國 網 球 排 名 賽 男 子

前 八 強 的 比 賽 發 球 部 份 進 行 分 析 討 論 。 結 果 國 內 選 手 第 一 次

發 球 進 球 率 約 6 0％ － 7 0 左 右，而 在 整 個 單 打 比 賽 中，陳 志 榮

在 發 球 局 掌 握 比 其 他 選 手 突 出 ， 但 接 發 球 局 顯 得 稍 弱 。  

    涂 國 誠 （ 1 9 9 8） 認 為 沒 有 良 好 的 步 法 （ 身 體 體 能 ） 為 基

礎 ， 那 麼 再 好 的 技 術 手 法 也 發 揮 不 出 來 。 因 此 教 練 除 技 術 性

的 訓 練 外 ， 應 以 全 面 體 能 做 基 礎 ， 以 專 項 體 能 的 提 高 為 突 破

性 的 辦 法 ， 促 使 運 動 員 的 專 項 體 能 盡 快 提 昇 。  

    劉 ㄧ 民 （ 1 9 9 9） 職 業 網 球 好 手 ， 伯 格 （ B j o r n  B o r g） 在

1 9 7 0 年 代 中 ， 對 網 球 提 出 的 基 本 戰 略 「 百 分 率 網 球 」， 主 要

論 點 為 ：「 韌 性 與 耐 心 ， 使 對 手 急 躁 」， 就 是 在 比 賽 的 時 候 ，

盡 量 發 揮 自 己 的 優 點，而 攻 擊 對 手 的 弱 點，使 對 手 窮 於 應 戰。 
趙 榮 瑞（ 2004）所 述 射 門 時，「 近 距 重 角 度，遠 距 重 力 道 」，

「 距 球 門 越 近 ， 其 射 門 角 度 越 大 ， 離 球 門 越 遠 ， 其 射 門 角 度

則 越 小，而 正 面 越 近 球 門 線，其 有 效 角 度 越 大 」。所 以 攻 擊 時，

必 須 運 用 各 種 個 人 及 小 組 整 體 戰 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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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 榮 瑞 （ 1995） 射 門 成 功 之 位 置 而 言 以 （ A 區 ） 0 至 6

碼 、（ B 區 ） 6 至 12 碼 、（ C 區 ） 12 至 18 碼 、（ D 區 ） 18 碼 以

外 。 B 區 及 C 區 為 最 高 ， 次 其 是 （ D 區 ） 及 （ A 區 ）。 從 入 球

數 據 比 率 得 知 ，（ B 區 ） 和 （ C 區 ） 是 射 門 入 網 之 最 佳 空 間 ，

入 球 率 幾 乎 佔 總 入 球 數 之 一 半 ， 顯 示 入 球 率 與 射 門 角 度 有 關

係 ， 即 愈 近 球 門 正 面 ， 其 有 效 角 度 愈 大 ， 而 正 面 愈 近 B、 C

區 域，其 入 球 率 愈 高，也 就 是 12 碼 處 附 近 是 攻 門 最 有 利 位 置。 

 

本 節 結 語  

 

一 、 經 由 國 內 外 相 關 文 獻 的 討 論 可 以 得 知 ， 依 據 不 同 選 手 的  

    特 性 、 打 法 擬 訂 一 套 適 合 個 人 的 技 術 與 戰 略 戰 術 ， 充 分  

    發 揮 其 優 點 ， 隱 藏 弱 點 來 加 強 訓 練 是 絕 對 必 要 的 。  

二 、 透 過 精 確 的 統 計 數 據 資 料 ， 更 可 以 幫 助 教 練 與 選 手 對 與  

    整 個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各 項 攻 守 戰 略 技 術 的 重 要 性 有 更 全 面  

    性 的 瞭 解 ， 提 供 可 信 度 的 參 考 資 料 ， 作 為 選 手 訓 練 計 畫  

    與 比 賽 時 破 解 對 方 供 防 戰 略 的 重 要 參 考 依 據 ， 方 能 再 比  

    賽 中 克 敵 制 勝 創 造 優 異 的 成 績 。  

 

第 二 節  軟 式 網 球 技 術 與 戰 略 之 相 關 文 獻  

 

阮 如 鈞 （ 1 9 8 1） 指 出 運 動 技 能 的 基 本 分 類 法 有 三 ： 包 含

準 確 性 、 動 力 與 連 動 性 三 種 ， 而 網 球 （ 軟 式 網 球 ） 屬 於 需 要

連 動 性 的 技 能 ， 當 以 較 快 且 準 確 地 反 覆 練 習 固 定 的 動 作 模

式 ， 並 配 合 提 昇 動 作 的 肌 力 、 速 度 與 反 應 時 間 ， 將 對 技 能 的

表 現 有 所 助 益 。 許 樹 淵 （ 1 9 8 4） 指 出 軟 式 網 球 與 網 球 由 於 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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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大 小 重 量 不 同 ， 因 而 在 運 動 中 受 到 空 氣 阻 力 的 影 響 亦 隨 之

不 同 。 軟 式 網 球 球 體 較 輕 ， 其 受 空 氣 阻 力 的 影 響 要 大 於 硬 式

網 球 ， 然 而 在 著 地 反 射 角 變 化 之 方 式 相 同 ， 僅 是 反 彈 高 度 不

同 而 已 。 若 以 力 學 原 理 說 明 可 運 用 縮 小 反 射 角 （ 抽 球 ） 或 增

大 反 射 角 （ 削 球 ） 的 擊 球 方 法 ， 配 合 戰 略 、 戰 術 實 施 ， 將 能

掌 握 球 賽 獲 勝 的 先 機。許 樹 淵（ 1 9 9 2）以 統 計 分 析 1 9 9 2 年 奧

運 會 男 女 網 球 單 打 之 得 分 、 技 術 參 數 之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、 最

大 值 、 最 小 值 、 相 關 係 數 、 t 值 檢 定 的 方 式 ， 結 果 在 女 子 組

正 拍 擊 球 優 於 反 拍 擊 球 ； 正 拍 擊 球 之 擊 著 地 球 得 分 優 於 反 拍

擊 球 。 男 子 組 正 拍 擊 球 得 分 大 於 反 拍 擊 球 ； 反 拍 擊 球 失 分 大

於 正 拍 擊 球 。 王 由 之 （ 1 9 9 6） 指 出 ， 網 球 比 賽 場 上 的 戰 略 是

一 方 面 提 昇 自 己 在 攻 擊 、 反 攻 擊 及 防 禦 的 強 度 ， 另 一 方 面 是

削 弱 對 手 強 度 ， 尋 找 並 攻 擊 對 手 的 弱 點 ， 打 擊 對 手 的 士 氣 。  

劉 中 興（ 1 9 9 6）研 究 1 9 9 5 美 國 網 球 公 開 賽 男 女 網 球 選 手 發 球

贏 球 率 與 比 賽 勝 負 關 係 ， 結 果 發 現 ： 男 子 選 手 第 一 發 球 贏 球

率 與 總 得 分 具 有 高 度 相 關 ， 男 子 選 手 以 發 球 相 關 變 數 為 主 的

成 份 戰 略 達 六 項 。 國 內 網 球 選 手 較 注 重 發 球 的 強 度 與 準 確

性，而 忽 略 了 接 發 球 之 重 要 性，其 實，在 實 力 相 當 的 競 賽 中 ，

除 了 保 住 發 球 局 外，更 應 該 加 強 接 發 球 能 力。林 永 安（ 1 9 9 4） 

發 球 是 在 每 局 內 之 各 得 分 最 初 的 競 技 ， 並 依 發 球 者 之 意 志 而

開 始 的 ， 當 於 開 球 之 際 ， 發 球 者 對 比 賽 確 握 有 主 導 權 （ 陳 慶

春 ， 1 9 8 4） 為 因 應 新 規 則 對 球 場 長 寬 規 格 之 修 改 ， 因 此 在 選

手 訓 練 上 必 定 要 調 整 。 謝 清 秀 （ 1 9 8 4） 以 分 析 新 規 則 對 8 3

年 台 灣 區 運 動 會 軟 式 網 球 比 賽 的 影 響 加 以 分 析 探 討 ， 發 現 在

新 規 則 實 施 後 ， 在 男 子 組 接 發 球 能 力 明 顯 比 舊 規 則 強 的 多 ，

不 論 勝 隊 、 敗 隊 、 接 發 球 率 在 男 子 組 方 面 皆 比 發 球 勝 率 高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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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 多 ， 接 發 球 是 獲 勝 的 重 要 關 鍵 。 在 女 子 組 新 規 則 的 實 施 發

球 或 接 球 的 勝 率 並 無 多 大 改 變 ， 都 是 接 發 球 比 發 球 好 ， 顯 示

接 發 球 局 為 女 子 組 一 直 是 很 重 要 的 腳 色 。 賴 永 僚 （ 1997） 指

出 發 球 落 點 要 求 準 確 ， 可 以 防 止 對 方 接 發 球 攻 擊 的 機 會 ， 可

以 增 加 戰 術 的 運 用 。 接 發 球 的 一 方 務 必 給 予 正 確 的 回 擊 ， 並

具 某 程 度 的 球 速 。 若 球 速 夠 快 ， 但 落 點 不 佳 ， 反 而 容 易 造 成

反 擊 ， 所 以 還 要 考 慮 擊 球 的 深 度 。 成 為 一 流 選 手 必 備 的 技 術

之 一 ， 落 點 準 確 與 否 ， 影 響 得 分 的 關 鍵 。 賴 永 僚 （ 1 9 9 7） 研

究 提 出 ： 一 、 良 好 的 發 球 條 件 應 包 括 ： 1 .正 確 的 動 作 2 .強 勁

的 球 速 3 .攻 入 對 方 落 點 位 置 （ 落 點 ） 4 .球 路 的 變 化 。 二 、 抽

球 是 單 打 選 手 應 具 備 的 基 本 能 力 。 三 、 單 打 基 本 技 術 ： 1 .發

球 2 .抽 球 （ 正 反 拍 ） 3 .接 發 球 4 .截 擊 （ 中 場 、 網 前 ） 5 .高 壓

殺 球 6 .敏 捷 性 7 .危 機 處 理 8 .心 理 素 質 9 .判 斷 性（ 預 測 能 力 ）。

四 、 一 位 優 秀 的 單 打 選 手 體 能 、 技 術 必 須 並 重 ， 而 技 術 方 面

必 須 是 全 方 位 的 。 五 、 單 打 四 個 角 各 有 不 同 特 色 ， 左 右 對 角

線 角 度 多 ， 直 線 角 度 小 上 網 戰 術 運 用 較 佳 。 單 打 比 賽 中 ； 當

發 球 方 進 行 著 所 謂 的 儀 式 型 動 作 時 ， 相 對 的 給 於 接 發 球 方 向

同 的 機 會 進 行 有 利 於 自 己 競 賽 的 儀 式 型 動 作 。 科 學 訓 練 與 動

作 戰 略 分 析 ， 仍 是 軟 式 網 球 競 技 勝 負 的 重 要 關 鍵 。 楊 永 順

（ 2 0 0 2）。賴 永 僚（ 2 0 0 2）認 為 要 成 為 一 位 優 秀 的 單 打 選 手 ，

必 須 具 備 軟 式 網 球 基 本 動 作 的 能 力 ， 也 就 是 說 技 術 需 全 面

性 ， 而 比 賽 一 開 始 的 技 術 是 發 球 ， 也 就 是 主 動 攻 擊 的 技 術 。

相 對 而 言 接 發 球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破 發 球 局 ， 拉 拍 幅 度 應 縮 小 以

增 加 回 球 的 穩 定 度 ， 向 對 方 發 球 施 壓 ， 減 低 對 手 第 一 發 球 進

球 率，破 發 球 局 的 機 會 將 大 增（ 丸 山 薰，1 9 9 9）。李 誠 志（ 1 9 8 4）

高 壓 殺 球 在 比 賽 中 是 較 為 常 見 的 一 種 攻 擊 球 ， 它 直 接 迅 速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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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整 位 置 ， 使 來 球 落 在 頭 的 前 上 方 ， 當 球 落 在 擊 球 點 的 上 方

快 速 果 斷 的 擊 球 ， 擊 球 都 以 平 擊 的 方 式 。 此 狀 況 是 得 分 的 最

佳 武 器 。 謝 順 風 （ 2 0 0 1） 研 究 指 出 ： 優 秀 選 手 在 比 賽 中 接 球

型 態 對 得 分 影 響，（ 一 ）男 女 選 手 正 反 手 拍 接 球 技 術 已 正 手 拍

（ 男 9 5 . 8％ 、 女 9 6 . 7％ ） 為 主 要 得 分 技 術 。（ 二 ） 女 選 手 的

接 球 型 態，已 接 球 型 太 醫 為 主 要 的 得 分 型 態。簡 瑞 宇（ 2 0 0 2）

發 球 落 點： 1 .發 向 對 手 反 手 拍。 2 .發 向 對 手 身 體 方 向。 3 .發 向

對 手 身 體 外 側 方 向 。 王 鶴 森 、 林 偉 毅 、 趙 曉 涵 （ 2005） 指 出

可 以 理 解 的 是 一 發 時 選 手 們 選 手 發 球 的 選 擇 上 ， 會 以 側 旋 發

出 外 角 球 ， 藉 由 此 方 式 試 圖 將 對 手 拉 出 場 外 ， 以 減 緩 接 發 球

的 威 力 ， 甚 至 造 成 失 誤 ， 同 有 利 於 為 下 一 波 的 攻 擊 作 準 備 。  

 

本 節 結 語  

 

一 、 軟 式 網 球 技 術 的 探 討 ， 一 般 分 為 發 球 、 接 發 球 、 高 壓 殺

球 、 抽 球 、 正 反 拍 截 擊 等 各 種 不 同 的 技 術 。  

二 、 發 球 者 取 得 主 導 攻 擊 情 勢 ， 可 有 利 得 分 者 ； 又 強 調 不 同  

    的 擊 球 方 式 有 不 同 的 得 分 成 功 率 ； 也 有 強 調 球 員 全 面 技  

    術 發 展 及 體 能 訓 練 者 為 最 有 利 於 得 分 的 狀 況 ， 接 發 球 和  

    發 球 是 軟 式 網 球 中 最 基 本 的 戰 術 。  

三 、 成 為 一 流 選 手 必 備 的 技 術 之 一 ， 接 發 球 落 點 準 確 與 否 ，

影 響 得 分 的 關 鍵 。  

 

第 三 節   攝 影 記 錄 分 析 之 相 關 文 獻  

 

    黃 金 昌（ 1 9 9 0）以 參 加 1 9 9 0 年 國 際 四 大 網 球 公 開 賽 男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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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決 賽 選 手 為 對 象，並 將 擊 球 技 術 分 為 發 球、接 發 球、截 擊 、

高 壓 球 、 高 吊 球 、 網 前 落 地 球 、 穿 越 與 底 線 抽 球 等 ， 同 時 透

過 決 全 記 過 程 之 錄 影 帶 觀 察 、 判 斷 與 紀 錄 後 、 根 據 所 獲 資 料

分 析 探 討 不 同 場 地 材 質 網 球 與 選 手 及 球 技 術 表 現 的 相 關 影

響 。  

    黃 明 祥（ 1 9 9 3）以 錄 影 觀 察 統 計 法 對 十 四 界 優 霸 盃 決 賽，

第 三 單 黃 華 （ 大 陸 ） 對 李 興 順 （ 南 韓 ） 比 賽 進 行 分 析 。  

    王 俊 明 （ 1 9 9 3） 在 由 亞 洲 電 視 體 育 台 實 況 轉 播 ， 美 國 網

球 公 開 賽 中 ， 張 德 培 與 艾 伯 格 兩 場 準 決 賽 ， 經 錄 影 後 ， 觀 察

整 個 比 賽 過 程 做 紀 錄 ， 加 以 制 表 分 析 兩 者 比 賽 中 的 勝 負 球 。  

    中 國 羽 球 協 會 調 研 組（ 1 9 9 3）以 拍 攝 2 0 多 場 羽 球 蘇 曼 狄

曼 盃 賽 和 世 界 錦 標 賽 比 賽 並 進 行 了 統 計 ， 觀 察 後 評 述 ， 認 為

男 子 項 目 打 法 積 極 ， 搶 攻 在 先 ， 進 行 威 脅 越 來 越 兇 狠 ； 而 女

子 項 目 則 是 越 打 越 慢 越 打 保 守 形 成 極 大 的 反 差 。  

    林 永 安 （ 1 9 9 4） 選 擇 網 壇 曾 排 名 前 十 名 的 職 業 選 手 ， 右

手 持 拍 者 八 名 ， 左 手 持 拍 者 四 名 ， 以 觀 看 選 手 比 賽 錄 影 帶 ，

觀 看 球 之 落 點 是 發 球 區 之 內 測 或 外 側 ， 加 以 統 計 。  

    蔡 軍 （ 1 9 9 4） 以 1 9 8 7 年 世 界 羽 球 錦 標 賽 、 1 9 8 8 年 湯 姆

斯 杯 賽、 1 9 9 0 年 亞 運 會 羽 球 賽、 1 9 9 2、 1 9 9 3 年 中 國 羽 毛 球 公

開 賽 部 分 男 雙 錄 影 資 料 （ 其 中 包 括 1 3 名 羽 壇 名 將 ， 共 5 8 局

比 賽 ），為 研 究 對 象，來 研 究 羽 毛 球 男 子 雙 打 接 發 球，結 果 發

現 ， 回 中 路 比 中 場 比 中 路 前 場 有 較 高 的 成 功 率 、 較 低 的 失 分

率 。 反 之 回 中 路 前 場 較 回 中 路 中 場 ， 有 較 高 的 主 動 率 。  

    石 世 濱、洪 得 明（ 1 9 9 5）以 每 秒 6 0 張 的 攝 影 機 拍 攝 軟 式

網 球 正 手 擊 球 動 作 ， 藉 由 影 帶 的 放 映 ， 並 將 分 析 動 作 停 格 於

螢 幕 上，再 將 螢 幕 上 的 影 像，用 SＯ Ｎ Y C V P M 3 翻 拍 成 相 片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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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利 用 所 建 立 的 軟 式 網 球 正 手 拍 抽 球 模 式 ， 透 過 相 片 的 觀 察

進 行 分 析 ， 從 模 式 中 找 出 動 作 的 缺 點 。  

    蘇 榮 立 ( 1 9 9 5 )利 用 攝 影 機 (每 秒 6 0 張 ， 快 門 1 / 5 0 0 )拍 攝

黃 錦 洲 在 軟 式 網 球 中 ， 發 球 （ 平 擊 式 ） 動 作 。 將 所 拍 攝 的 影

帶 以 放 影 機 播 放 並 觀 看 影 帶 ， 將 分 析 的 動 作 放 影 並 停 格 於 螢

幕 上 ， 然 後 將 螢 幕 上 的 影 像 翻 拍 為 相 片 ， 透 過 相 片 的 直 接 觀

察 分 析 ， 找 出 動 作 缺 點 ， 針 對 缺 點 加 以 評 估 與 討 論 ， 並 提 出

改 進 的 途 徑 和 優 先 順 序 。  

    莊 宜 達、洪 得 明 ( 1 9 9 5 )利 用 兩 部 N A C 每 秒 5 0 0 張 畫 面 的

高 速 影 機 ， 分 別 拍 攝 四 名 男 子 網 球 選 手 ， 進 行 正 手 拍 第 一 時

間 與 第 二 時 間 擊 球 之 動 作 ， 獲 得 矢 狀 面 擊 球 的 運 動 學 資 料 。

以 N A C 動 作 分 析 系 統 和 M O V I A S 軟 體 將 所 獲 得 的 資 料 予 以

數 位 化，經 由 比 例 尺 轉 換 後，記 匴 出 球、球 拍 的 速 度 等 資 料 ，

以 S P S S / P C＋ 統 計 軟 體 處 理 ， 作 為 分 析 。  

    伍 啟 萌 ( 1 9 9 5 )以 1 9 9 4 年 美 國 公 開 賽 冠 軍 A g a s s i 在 準 決

賽 中 隊 M a r t i n 及 決 賽 對 S t i c h 兩 場 比 賽 的 錄 影 帶 ， 統 計 分 析

這 兩 場 比 賽 中 雙 方 的 發 球 內 容 。  

    陳 智 仁 ( 1 9 9 6 )以 收 集 1 9 9 3 年 及 1 9 9 5 年 之 四 大 公 開 賽 男

子 單 打 決 賽 錄 影 帶 ， 採 用 觀 察 法 及 錄 放 影 帶 放 影 過 程 中 全 程

觀 察 比 賽 進 行 ， 分 析 得 分 情 況 ， 救 急 球 得 分 前 之 擊 球 動 作 作

判 斷 ， 逐 一 紀 錄 在 設 計 紀 錄 表 格 中 。  

    陳 五 洲 ( 1 9 9 6 )認 為 研 究 者 可 使 用 攝 錄 影 器 材 、 電 腦 設 備

及 嚴 謹 的 實 驗 控 制 ， 將 運 動 過 程 完 整 的 紀 錄 下 來 ， 應 透 過 學

有 所 長 的 教 師 與 教 練 來 分 析 ， 讓 運 動 技 術 及 戰 術 無 所 遁 形 。  

    蔡 虔 祿 ( 1 9 9 7 )以 兩 部 高 速 攝 影 機 ， 針 對 國 內 甲 組 羽 球 選

手 的 正 手 拍 殺 球 、 跳 殺 、 高 遠 球 與 切 球 進 行 研 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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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李 劍 如 ( 1 9 9 7 )以 攝 影 方 式 分 析 1 9 9 6 年 溫 布 頓 男 子 網 球

冠 軍 決 賽 ， 以 觀 察 法 方 式 加 以 紀 錄 ， 在 個 人 發 球 局 得 分 率 與

失 分 率 的 比 較 K r a j i c e k 亦 低 於 Wa s h i n g t o n，從 觀 察 紀 錄 中 看

出 兩 者 的 差 異 ， 也 就 是 造 成 比 賽 勝 負 的 重 要 因 素 。  

    鄭 景 楊 （ 1 9 9 7） 以 中 華 電 視 公 司 新 聞 部 體 育 組 現 場 錄 影

世 界 杯 足 球 比 賽 ， 針 對 第 1 4 屆 第 1 5 屆 ， 手 段 、 型 態 及 創 造

得 分 機 會 的 進 攻 區 域 進 行 詳 細 歸 類 與 統 計 。  

    蔡 志 明 、 江 界 山 、 陳 鴻 雁 （ 1 9 9 8）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

分 析 法 ， 以 事 件 紀 錄 之 類 目 系 統 ， 紀 錄 有 關 跆 拳 道 八 個 量 及

前 四 名 選 手 與 七 個 攻 擊 動 作 型 態 之 攻 擊 次 數 及 得 分 次 數 ， 並

將 所 得 之 數 據 輸 入 電 腦 ， 經 M S - E X C E L 程 式 軟 體 統 整 處 理

後 ， 求 得 各 類 攻 擊 動 作 型 態 之 攻 擊 率 、 得 分 率 和 成 功 率 。  

    劉 中 興、羅 宏 仁（ 1 9 9 9）以 衛 視 體 育 台 現 場 實 況 轉 播 1 9 9 7

年 美 國 網 球 公 開 賽 ， 經 錄 影 後 進 行 分 析 。  

    劉 一 民（ 1 9 9 9）以 選 擇 近 二 年 世 界 排 名 前 5 0 名 內 之 網 球

球 員 男 子 3 0 名 ， 女 子 2 7 名 ， 以 透 過 實 際 比 賽 過 程 以 錄 影 帶

觀 察，紀 錄 其 各 項 技 術 特 性，觀 察 結 果 予 以 統 計。以 他（ 她 ）

們 優 異 的 技 術 進 行 證 實 的 研 究 ， 透 過 影 片 觀 察 技 術 表 現 ， 配

合 理 論 的 驗 證 分 析 歸 納 球 員 的 技 術 特 性 ， 建 構 網 球 單 打 各 種

不 同 「 技 術 型 態 」 的 歸 類 。  

    鐘 宇 政 （ 1 9 9 9） 以 利 用 錄 影 帶 系 統 觀 察 法 分 析 曹 錦 輝 在

投 手 中 的 速 差 、 位 置 分 佈 、 第 一 球 比 率 、 變 化 球 出 現 率 及 配

球 模 式 比 率 。 利 用 棒 球 紀 錄 法 二 十 五 個 方 格 中 紀 錄 球 種 、 球

速 、 方 向 等 ， 並 向 中 華 民 國 棒 球 協 會 取 得 比 賽 成 績 統 計 表 ，

在 將 結 果 數 據 用 M i c r o s o f t  o f  f i c e 9 7  E x c e l 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，

以 瞭 解 整 個 投 球 平 均 速、速 差、好 壞 球 百 分 比、球 場 百 分 比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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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 置 散 佈 圖 、 變 化 球 出 現 比 率 、 配 球 模 式 百 分 比 等 。  

    林 瞭 祿 （ 1 9 9 9） 選 擇 近 二 年 世 界 盃 排 名 前 五 十 名 之 網 球

球 員 男 子 三 十 名 ， 女 子 二 十 七 名 ， 經 由 國 際 職 業 網 球 賽 會 電

視 轉 播 成 錄 製 祿 影 片 ， 透 過 影 片 觀 察 職 業 網 球 選 手 的 技 術 型

態 ， 所 得 的 資 料 進 行 綜 合 分 析 與 歸 納 。  

    林 坤 然 （ 2 0 0 0） 利 用 二 度 空 間 攝 影 之 方 法 ， 探 討 網 球 平

擊 式 發 球 之 生 物 力 學 特 性 ， 分 別 在 預 備 動 作 階 段 、 拋 球 動 作

階 段 、 拉 拍 動 作 階 段 與 暉 擊 動 作 階 段 進 行 探 討 。 受 事 者 為 文

化 大 學 網 球 校 隊 共 九 名 選 手，平 均 年 齡 為 2 0 歲，平 均 身 高 為

1 7 6 公 分 ， 平 均 球 齡 9 年 。 採 用 的 實 驗 方 法 為 運 動 學 測 量 ，

使 用 一 台 攝 影 機，以 每 秒 6 0 張 速 度 拍 攝 發 球 動 作，再 以 P e a k  

p e r f o r m a n c e  2 D  運 動 影 像 分 析 系 統 ， 來 作 各 項 資 料 分 析 與 探

討 。  

    羅 俊 男 （ 2 0 0 3） 針 對 國 內 歷 代 球 王 進 行 訪 談 與 實 地 於 選

手 比 賽 時 訪 談 之 紀 錄 及 錄 影 帶 回 溯 法 ， 詳 細 紀 錄 選 手 比 賽 情

形 ， 所 得 的 資 料 進 行 綜 合 分 析 與 歸 納 。  

    莊 宜 達 、 莊 濱 鴻 、 何 采 容 （ 2 0 0 3） 以 二 度 空 間 一 部 每 秒

5 0 0 張 畫 面 之 N A K 高 速 攝 影 機 拍 攝 一 為 全 國 女 子 單 打 冠 軍 選

手 及 一 衛 青 掃 年 女 子 單 打 冠 軍 選 手 進 行 平 擊 式 發 球 之 動 作 ，

並 比 較 兩 者 在 平 擊 式 發 球 運 動 學 上 的 差 異 。  

    江 中 皓 （ 2 0 0 3） 研 究 九 十 年 全 國 網 球 排 名 賽 全 年 度 四 項

賽 事 之 男 子 單 打 前 十 六 強 共 六 十 場 比 賽 實 況 ， 經 由 現 場 V 8

攝 影 ， 延 至 紀 錄 表 再 現 場 登 錄 統 計 。 以 十 種 攻 守 技 術 表 現 資

料，利 用 個 人 電 腦 I n t e 6 8 6 及 其 應 用 S P S S 程 式 進 行 統 計 分 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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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節 結 語  

 

一 、 體 育 視 聽 資 訊 可 將 運 動 過 程 完 整 記 錄 下 ， 透 過 精 確 的 統  

    計 數 據 資 料 ， 對 技 術 動 作 的 選 擇 與 組 合 、 攻 擊 與 防 守 ，  

    對 運 動 訓 練 及 競 賽 ， 非 常 實 用 、 有 效 。  

二 、 教 練 與 選 手 隊 於 整 個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各 項 攻 守 戰 略 技 術 的  

    重 要 性 有 更 全 面 的 瞭 解 ， 提 供 可 信 度 的 參 考 資 料 ， 作 為  

    選 手 訓 練 計 劃 與 進 行 實 施 比 賽 時 破 解 對 手 攻 防 戰 略 的 重  

    要 參 考 依 據 。  

三 、 技 術 是 戰 術 的 基 礎 ， 選 手 在 競 賽 中 ， 對 技 術 動 作 的 選 擇  

    與 組 合 、 攻 擊 與 防 守 ， 街 友 賴 於 選 守 的 技 術 運 用 能 力 。  

四 、 訓 練 時 的 「 基 本 動 作 」 成 為 現 實 的 保 證 。  

 

本 章 總 結  

 

綜 合 以 上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的 結 果 ， 歸 納 出 以 下 總 結 ：  

一 、 透 過 錄 影 帶 分 析 可 以 瞭 解 各 層 面 技 術 的 優 、 缺 點 ， 進 而  

    運 用 到 教 學 及 訓 練 上 。  

二 、 發 球 和 接 球 是 軟 式 網 球 比 賽 中 最 基 本 的 開 始 。  

三 、 軟 式 網 球 比 賽 要 取 得 最 後 的 勝 利 ， 必 須 強 化 、 熟 練 各 方  

    面 的 技 術 ， 所 以 球 體 的 速 度 及 落 點 位 置 是 取 得 分 的 必 備  

    條 件 。  

四 、 軟 式 網 球 現 階 段 都 是 採 取 全 面 性 的 技 術 ， 因 此 要 贏 球 ，  

    必 須 要 加 強 各 項 基 本 技 術 ， 才 能 獲 得 最 後 的 勝 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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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參章  研究方法與步驟  
 

第 一 節  研 究 架 構 

 

    本 研 究 設 計，以 參 加 2004 年 第 五 屆 亞 洲 盃，軟 式 網 球 國

家 代 表 隊 選 拔 賽 ， 男 子 單 打 前 八 名 選 手 ， 將 全 部 比 賽 之 過 程

以 攝 影 機 拍 下 ， 分 析 探 討 優 秀 選 手 在 比 賽 時 ， 以 發 球 之 成 功

率 、 得 分 之 方 式 、 得 分 之 區 域 、 接 發 球 之 區 域 。 賽 後 ， 記 錄

各 種 不 同 擊 球 得 分 方 式 ， 其 架 構 (如 圖 3-1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3 - 1  研 究 架 構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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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研 究 程 序 與 流 程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圖 3 - 2  研 究 流 程 圖  

 

一 、 本 研 究 以 現 場 錄 影 方 式 ， 總 共 錄 製 9 場 比 賽 ， 探 討 軟 式  

    網 球 八 項 技 術 與 得 分 的 關 係 ， 並 以 統 計 結 果 加 以 分 析 說  

    明 。  

（ 一 ） 攝 影 時 間 ： 民 國 9 3 年 8 月 7 日 至 8 月 8 日 。  

（ 二 ） 攝 影 地 點 ： 嘉 義 縣 縣 立 網 球 場 。  

（ 三 ） 攝 影 人 員 及 分 配 位 置 ： 由 研 究 者 帶 領 國 立 豐 原 高 商 及

確 定 研 究 方 向  

蒐 集 及 閱 讀 相 關 文 獻  

現 場 攝 影 人 員 訓 練 及 錄 影  

各 場 比 賽 錄 影 帶 紀 錄 並 分 析 各 項 技 術  

分 析 與 討 論  

結 論 與 建 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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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 立 南 英 商 工 軟 式 網 球 代 表 隊 9 名 選 手 輪 流 擔 任 （ 一

面 球 場 有 二 位 工 作 人 員 輪 流 ， 共 四 面 場 地 ， 九 位 工 作

人 員，另 一 位 為 候 補 ）拍 攝 實 況 如 圖 3-3、3-4、3-5、

3-6、 3-7、 3-8。 

二 、 紀 錄 分 析 選 手 在 比 賽 時 所 產 生 得 分 八 項 統 計 項 目  

（ 一 ） 發 球 進 球 率 ： 紀 錄 人 員 透 過 錄 影 帶 記 錄 雙 方 選 手 ， 單  

      打 得 分 成 功 球 數 ， 轉 換 成 平 均 數 。  

（ 二 ） 得 分 情 況 ： 分 為 八 項 技 術 、 得 分 落 點 來 紀 錄 ， 雙 方 球  

      員 的 得 分 情 況 所 佔 的 技 術 百 分 比 。  

 

  

     圖 3 - 3  實 驗 拍 攝 圖           圖 3 - 4  實 驗 拍 攝 圖  

 

  

     圖 3 - 5  實 驗 拍 攝 圖           圖 3 - 6  實 驗 拍 攝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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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圖 3 - 7  實 驗 拍 攝 圖           圖 3 - 8  實 驗 拍 攝 圖  

 

第 三 節  研 究 對 象  

 

    本 研 究 以 參 加 2 0 0 4 年 亞 洲 杯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選 拔 賽 男 子

前 八 強 之 選 手 ， 選 拔 賽 採 雙 敗 淘 汰 制 共 九 場 單 打 比 賽 選 手 為

研 究 對 象，為 顧 及 8 位 選 手 之 隱 私，以 P 1 至 P 8 等 代 號 表 示。

以 全 程 比 賽 之 內 容 作 為 本 研 究 統 計 分 析 的 資 料 來 源 。  

 

第 四 節  攝 影 器 材 及 佈 置  

 

一 、 攝 影 機 九 台 （ S O N Y  D C R - T RV 2 7）。  

二 、 角 架 九 組 （ B L U A S K Y）。  

三 、 錄 放 影 機 一 台 （ S O L I D E X  T u r d o - 6 3 8）。  

四 、 電 視 機 一 台 及 遙 控 器 。（ T O S H I B A V T P - 7 9 0 K）。  

五 、 錄 影 帶 數 9 卷 （ S O N Y）。  

六 、 記 錄 紙 （ 選 手 基 本 資 料 、 記 錄 比 賽 資 料 ） 3 6 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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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9 研 究 佈 置 圖  

 

第 五 節  紀 錄 與 處 理  

 

一 、 信 度 考 驗 ： 本 研 究 利 用 攝 影 機 在 不 同 場 次 所 拍 攝 的 單 打  

    比 賽 過 程，經 由 錄 影 帶 轉 錄 製 作 D V D 後，經 放 影 機 以 再  

  生 慢 速 播 放 ， 由 觀 察 者 （即 從 事 軟 式 網 球 運 動 球 齡 二 十  

  五 年 以 上 者 四 位 ： 研 究 者、 賴 永 僚 、 廖 彩 華 、 蕭 智 文 等  

  皆 具 有 國 家 級A 級 資 格，並 且 經 歷 多 次 國 內 外 比 賽 經 驗 ） 

攝影機

攝影機

攝影機攝影機

攝影機攝影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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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 記 錄 與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， 依M e d l y 與 M i t g l 的 看 法 ： 觀  

  察 次 數 應 比 增 加 觀 察 人 數來 的 多 次 ， 於 是 研 究 者 和 所 有  

  觀 察 者 為 恐 有 失 觀 察 之 準確 性，再 採 用 楊 國 樞 等（ 1 9 7 9） 

  的 看 法 。 為 驗 證 觀 察 之 準確 程 度 ， 我 們 總 共 觀 看 六 次 以  

  上 ， 當 遇 到 不 同 觀 點 所 評的 分 數 時 ， 我 們 會 重 複 再 觀 看  

  有 問 題 的 球 ， 皆 使 趨 於 一 制 性，以 觀 察 次 數 來 提 高 本 研  

  究 之 信 度 。 

二 、 效 度 考 驗 ： 本 研 究 利 用 錄 影 帶 獲 得 分 析 結 果 之 數 據 資 料  

    後 ， 用 以 推 論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比 賽 技 術 分 析 ， 將 所 得 結 果  

    提 供 國 內 各 級 教 練 、 指 導 員 及 選 手 ， 再 擬 定 訓 練 計 劃 、  

    教 學 、 訓 練 、 比 賽 之 參 考 。  

三 、 紀 錄 方 法 ： 已 事 先 蒐 集 彙 整 的 錄 影 帶 ， 開 始 正 式 觀 察 紀  

    錄 工 作 。 以 每 一 場 、 每 一 球 最 後 落 點 利 用 錄 放 影 機 慢 動  

  作 放 影 方 式 ， 將 所 有 場 次和 每 球 紀 錄 到 表 格 中 （ 從 發 球  

  或 接 發 球 者 球 拍 接 觸 到 球的 同 時 ， 雙 方 往 返 擊 球 至 最 後  

  落 點 為 得 分 ），將 研 究 範 圍 的 競 賽 過 程，詳 實 紀 錄 在 表 格  

  中 。（ 如 附 錄 A、 B、 C）  

四 、 場 地 佈 置 舒 適 明 亮 以 避 免 觀 察 人 員 過 度 注 意 銀 幕 而 視 覺  

  產 生 錯 誤 ， 研 究 者 隨 時 控制 錄 影 放 送 重 播 ， 並 解 答 觀 察  

  人 員 及 時 遇 到 無 法 紀 錄 判斷 的 問 題 球 ， 以 求 資 料 判 定 一  

  致 性，如 有 任 何 一 位 觀 察 人員 感 覺 疲 勞 反 應，立 即 休 息， 

  以 避 免 資 料 分 析 上 的 失 誤 。 

五 、 資 料 的 分 析 ：  

（ 一 ） 分 析 時 間 ： 2 0 0 4 年 1 0 月 至 2 0 0 5 年 1 1 月 。  

（ 二 ） 資 料 分 析 觀 察 人 員 ： 錄 影 帶 紀 錄 員 觀 察 員 由 研 究 者 、  

   共 四 人（ 以 上 四 人 均 為 軟 式 網 球 專 長 達2 5 年 以 上，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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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曾 多 次 代 表 國 家參 加 國 際 性 軟 式 網 球 比 賽 ， 具 有 國 家  

   級 教 練 資 格 證 照 ）。  

（ 三 ） 資 料 分 析 地 點 ：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（ 體 育 室 ）。  

六 、 資 料 處 理 ：  

    利 用 S P S S 1 0 . 0 版 統 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分 析 使 用 之 統 計 方

法 如 下 ：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（ 次 數 分 配 、 平 均 數 、 標 準 差 及 百 分

比 ） 分 析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各 項 得 分 成 功 率 與 失 敗 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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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肆章  結果與討論  
 

第 一 節  發 球 分 析  

 

一 、 球 員 基 本 分 析  

    本 研 究 以 參 加 2004 年 亞 洲 杯 國 手 選 拔 賽 男 子 單 打 前 8

強 為 探 討 對 象，8 位 球 員 平 均 年 齡 22 歲，平 均 身 高 175 公 分，

平 均 體 重 68 公 斤，平 均 球 齡 10 年，研 究 對 象 均 為 在 學 學 生，

其 中 7 位 為 大 專 學 生、1 位 為 高 中 學 生，慣 用 手 部 分，7 位 屬

右 手 持 拍 、 1 位 左 手 持 拍 。  

二 、 發 球 成 功 率 分 析  

    在 前 8 強 之 決 賽 中，共 有 9 場 比 賽，計 有 340 次 發 球 權，

其 中 第 一 次 發 球 成 功 197 次 ， 第 二 次 發 球 成 功 117 次 ， 二 次

發 球 均 失 敗 者 26 次 ， 總 計 共 發 出 483 球 。  

    研 究 對 象 第 一 次 發 球 之 成 功 率 落 於 44.83％ 至 68.97％

之 間 ， 平 均 成 功 率 為 57.94％ ； 第 二 次 發 球 之 成 功 率 落 於

55.56％ 至 88.89％ 之 間 ， 平 均 為 81.82％ ， 顯 示 研 究 對 象 於

第 一 次 發 球 時 較 勇 於 發 揮 發 球 技 巧 與 獲 勝 企 圖 心 ， 盡 量 以 強

勁 與 有 利 攻 擊 之 落 點 為 訴 求 ， 惟 其 失 誤 率 較 高 ， 因 軟 式 網 球

發 球 具 有 二 次 發 球 機 會 ， 選 手 於 第 一 次 發 球 失 誤 後 ， 對 第 二

次 發 球 機 會 之 掌 握 轉 趨 保 守 ， 球 員 以 穩 定 發 球 成 功 ， 再 於 後

續 之 對 打 與 抽 擊 球 中 ， 尋 求 獲 勝 與 得 分 之 機 會 ， 故 第 二 次 發

球 之 成 功 率 遠 高 於 第 一 次 發 球 。 有 關 選 手 之 發 球 雙 發 失 敗 部

份 ， 選 手 間 之 差 異 懸 殊 ， 最 佳 者 出 現 3.45％ 之 低 雙 發 失 誤

率 ， 而 最 高 者 達 21.05％ ， 顯 見 前 8 名 選 手 間 ， 發 球 之 穩 定

程 度 仍 有 相 當 之 差 距 ， 惟 平 均 而 言 ， 選 手 多 能 穩 定 掌 握 發 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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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之 優 勢 機 會 ， 對 發 球 權 之 攻 擊 優 勢 與 失 分 之 避 免 均 充 分 表

現 出 參 賽 選 手 之 特 點 ， 平 均 雙 發 失 敗 率 僅 為 7.65％ 。  

詳 如 表 4-1 發 球 成 功 率 統 計 分 析 表 。  

 

表 4-1 發 球 成 功 率 統 計 分 析 表  

球員 出場數 
發球 
權數 

一發成

功    數
二發成

功   數
雙發失

誤   數
總發 
球數 

一發成

功率％ 
二發成

功率％ 
雙發失

敗率％

P1 1 29 13 13 3 45 44.83 81.25 10.34 

P2 2 31 17 10 4 45 54.84 71.43 12.90 

P3 2 41 20 18 3 62 48.78 85.71 7.32 

P4 1 19 10 5 4 28 52.63 55.56 21.05 

P5 3 72 45 22 5 99 62.50 81.48 6.94 

P6 4 58 40 16 2 76 68.97 88.89 3.45 

P7 3 49 27 19 3 71 55.10 86.36 6.12 

P8 2 41 25 14 2 57 60.98 87.50 4.88 
總數 
(比率)  340 197 117 26 483 57.94 81.82 7.65 

 

三 、 球 員 間 發 球 成 功 差 異 分 析  

本 研 究 將 前 八 強 之 選 手 分 成 二 組 ， 將 最 終 獲 得 名 次 之 前

四 名 之 選 手 與 5 至 8 名 之 選 手 分 成 二 組 ， 分 析 二 組 之 選 手 發

球 成 功 率 之 差 異 。  

前 四 名 選 手 之 發 球 穩 定 度 高 ， 第 一 發 成 功 率 超 過 6 成 以

上 ， 第 二 發 成 功 率 更 高 達 8 . 5 成 ， 發 球 失 分 率 僅 5 . 4 5％ ， 顯

現 選 手 穩 定 發 球 與 減 少 發 球 失 分 對 最 終 成 績 表 現 有 絕 對 之 幫

助 。（ 如 表 4 - 2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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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 前 四 名 選 手 發 球 成 功 率 統 計 分 析 表  

球員 出場數 
發球 
權數 

一發成

功    數
二發成

功    數
雙發失

誤    數
總發 
球數 

一發成

功率％ 
二發成

功率％ 
雙發失

敗率％

P5 3 72 45 22 5 99 62.50 81.48 6.94 

P6 4 58 40 16 2 76 68.97 88.89 3.45 

P7 3 49 27 19 3 71 55.10 86.36 6.12 

P8 2 41 25 14 2 57 60.98 87.50 4.88 
總數 

(比率)  220 137 71 12 303 62.27 85.54 5.45 

 

決 賽 成 績 5 至 8 名 之 選 手 發 球 之 第 ㄧ 發 成 功 率 為 5 成 ，

第 二 發 成 功 率 為 7 . 6 成 ， 明 顯 較 前 4 名 之 選 手 為 低 ， 且 發 球

失 分 率 高 達 1 1 . 6 7％ ， 高 出 前 四 名 之 選 手 平 均 一 倍 以 上 ， 顯

現 發 球 成 功 率 與 最 終 成 績 有 密 切 之 關 係 （ 4-3）。  

 

表 4-3  5-8名 選 手 發 球 成 功 率 統 計 分 析 表  

球員 出場數 
發球 
權數 

一發成

功    數
二發成

功    數
雙發失

誤    數
總發 
球數 

一發成

功率％ 
二發成

功率％ 
雙發失

敗率％

P1 1 29 13 13 3 45 44.83 81.25 10.34

P2 2 31 17 10 4 45 54.84 71.43 12.90

P3 2 41 20 18 3 62 48.78 85.71 7.32 

P4 1 19 10 5 4 28 52.63 55.56 21.05
總  數 
(比率)  120 60 46 14 180 50.00 76.67 11.67

 

由 表 4 - 4 可 得 前 4 名 選 手 與 5 - 8 名 選 手 二 組 之 間 發 球 成

功 率 有 明 顯 差 距 ， 其 中 發 球 之 第 ㄧ 發 成 功 率 差 距 1 2 . 2 7％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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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發 球 成 功 率 差 距 8 . 8 7％ ， 表 示 所 有 選 手 對 第 二 次 發 球 均

採 取 相 同 之 策 略 ， 以 發 球 成 功 進 球 為 主 要 策 略 。（ 如 表 4 - 4）  

 

表 4 - 4  發 球 成 功 率 之 組 間 差 異 分 析 表  

球員分組 
發球 
權數 

一發成

功    數
二發成

功    數
雙發失

誤    數
總發 
球數 

一發成

功率％ 
二發成

功率％ 
雙發失

敗率％

8位球員平均 340 197 117 26 483 57.94 81.82 7.65 

1-4名平均 220 137 71 12 303 62.27 85.54 5.45 

5-8名平均 120 60 46 14 180 50.00 76.67 11.67 

差異值 NA NA NA NA NA 12.27 8.87 6.22 

 

四 、 發 球 成 功 率 與 勝 負 之 關 係  

最 終 成 績 前 三 名 選 手 之 發 球 第 ㄧ 發 球 成 功 率 較 平 均 值 高

出 甚 多 ， 惟 第 一 名 之 選 手 第 一 球 發 成 功 率 均 較 第 二 、 三 名 選

手 為 低 ， 可 知 除 發 球 成 功 率 為 勝 負 關 鍵 外 ， 發 球 成 功 後 之 抽

擊 球 的 技 術 運 用 與 穩 定 度 仍 是 重 要 之 致 勝 因 素 。（ 如 表 4 - 5）  

 

表 4 - 5  前 三 名 選 手 之 發 球 成 功 率 分 析 表  
球員  
名次  

發球 
權數 

一發成

功    數 
二發成

功    數
雙發失

誤    數 
總發 
球數 

一發成

功率％ 
二發成

功率％ 
雙發失

敗率％

第 1 名  41 25 14 2 57 60.98 87.50 4.88 

第 2 名  58 40 16 2 76 68.97 88.89 3.45 

第 3 名  72 45 22 5 99 62.50 81.48 6.94 

 

五 、 發 球 成 功 率 及 失 誤 率 分 析  

由 表 （ 4 - 6） 發 球 成 功 率 前 四 名 選 手 平 均 數 3 4 . 2 5、 標 準

差 9 . 7 8、後 四 名 選 手 平 均 數 1 5 . 0 0、後 四 名 選 手 標 準 差 4 . 4 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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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發 球 成 功 前 四 名 選 手 平 均 數 1 7 . 7 5、 標 準 差 3 . 5 0、 後 四

名 選 手 平 均 數 1 1 . 5 0、 標 準 差 5 . 4 5。 雙 發 失 誤 前 四 名 選 手 平

均 數 3 . 0 0、標 準 差 1 . 4 1、後 四 名 選 手 平 均 數 3 . 5 0、標 準 差 0 . 5 8。 

 
表 4 - 6 發 球 成 功 率 之 統 計 量 分 析 表  

受 試 者  個 數  平 均 數 標 準 差

平 均 數

的 標 準

誤  

後 4名 4  1 5 . 0 0 4 . 4 0  2 . 2 0  第 一 發

成 功  前 4名 4  3 4 . 2 5 9 . 7 8  4 . 8 9  

後 4名 4  1 1 . 5 0 5 . 4 5  2 . 7 2  第 二 發

成 功  前 4名 4  1 7 . 7 5 3 . 5 0  1 . 7 5  

後 4名 4   3 . 5 0  . 5 8   . 2 9  雙 發  

失 誤  前 4名 4   3 . 0 0 1 . 4 1   . 7 1  

 

六 、 發 球 成 功 率 組 間 差 異 之 分 析  

由 表（ 4 - 7）亞 洲 杯 軟 式 網 球 國 手 選 拔 賽 後 四 名 與 前 四 名 選 手

分 析 結 果 ， 第 一 發 球 成 功 率 呈 顯 著 差 異 （ P <  . 0 5）， 其 餘 皆 為

有 顯 著 差 異 ， 第 一 發 球 成 功 率 高 相 對 贏 球 機 率 更 高 ， 軟 式 網

球 比 賽 發 球 是 必 需 的 技 術 ， 所 以 發 球 技 術 一 定 要 加 強 練 習 才

能 保 住 發 球 局 爭 取 勝 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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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後 四 名 前 四 名 選 手 與 發 球 成 功 率 之 t檢 定 摘 要 表  

* P < . 0 5  

 

第 二 節  得 分 方 式 分 析  

 

    由 表 4 - 6 顯 示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得 分 ， 多 數 以 正 手 拍 擊 球 為

主 要 得 分 方 式 。 紀 錄 亞 洲 盃 選 拔 賽 男 子 決 賽 九 個 場 次 ， 分 別

是 「 正 手 拍 」 擊 球 合 計 1 8 1 次 ， 占 6 2 . 6％ ； 其 次 是 「 反 手 拍

擊 球 」合 計 5 1 次，占 1 7 . 7％，依 序 為「 發 球 」 3 7 次，占 1 2 . 8

％、「 正 手 拍 高 壓 殺 球 」8 次，占 2 . 8％、「 正 手 拍 截 擊 」8 次 ，

占 2 . 8％、「 反 手 拍 截 擊 」 3 次，占 1 . 0％、「 反 手 拍 高 壓 殺 球 」

次 2 次 ， 占 0 . 6 4％ 。 可 見 軟 式 網 球 技 術 以 「 正 手 拍 擊 球 」 為

主 要 得 分 方 式 ， 而 反 手 拍 高 壓 殺 球 則 是 較 少 使 用 的 軟 網 技

術。本 研 究 與（ 王 宗 隆， 1 9 9 3、陳 智 仁， 1 9 9 6、賴 永 僚， 1 9 9 7、

林 美 玲 ， 2 0 0 4 等 ）研 究 結 果 相 符 。 因 此 身 為 教 練 者 對 於 正 手

拍 擊 球 這 得 分 之 鑰 ， 加 強 其 穩 定 性 是 訓 練 關 鍵 ， 但 須 全 面 加

強 其 他 可 以 得 分 之 技 術 ， 使 選 手 技 術 更 全 面 性 以 求 得 更 好 成

差異的95％  
信賴區間  

  
F檢定  顯著性 t 自由度

顯著性
（雙尾）

平均
差異

標準誤
差異  

下界  上界
假 設 變 異
數相等  -3.591* 6 .011 -19.25 5.36 -32.37 -6.13一

發
成
功  

不假設變
異數相等  

11.521 .015 
-3.591 4.166 .021 -19.25 5.36 -33.90 -4.60

假 設 變 異
數相等  -1.931 6 .102 -6.25 3.24 -14.17 1.67二

發
成
功  

不假設變
異數相等  

.595 .470 
-1.931 5.117 .110 -6.25 3.24 -14.51 2.01

假 設 變 異
數相等  .655 6 .537 .50 .76 -1.37 2.37雙

發
失
誤  

不假設變
異數相等  

1.500 .267 
.655 3.973 .549 .50 .76 -1.63 2.63



 33

績 表 現 。  

 

表 4 - 8  選 手 得 分 方 式 分 析  
技術 
球員 

正手拍 反手拍 正手 
截擊 

反手 
截擊 

正手高
壓殺球

反手高
壓殺球 發球 

P1 1 0  3    4    

P2 1 6  1  1     5  

P3 2 1  4      7  

P4 9  3      2  

P5 3 4  1 5  7  1  3   1  

P6 4 6  9   1   1  8  

P7 2 0  4    1   7  

P8 2 5  1 2   1    7  

合計 1 8 1  5 1  8  3  8  1  3 7  

％ 6 2 . 6  1 7 . 7  2 . 8  1 . 0  2 . 8  0 . 4  1 2 . 8  

二 、 球 員 間 得 分 方 式 差 異 分 析  

本 研 究 將 前 八 強 之 選 手 分 成 二 組 ， 將 最 終 獲 得 名 次 之 前

四 名 之 選 手 與 5 至 8 名 之 選 手 分 成 二 組 ， 分 析 二 組 之 選 手 得

分 方 式 之 差 異 。  

前 四 名 選 手 得 分 技 術 穩 定 度 高 ， 正 手 拍 擊 球 得 分 1 2 5 次

佔 6 1 . 6％ ， 反 拍 擊 球 得 分 4 0 次 佔 1 9 . 7％ ， 發 球 得 分 2 3 次 佔

1 1 . 3％，正 手 截 擊 7 次 佔 3 . 5％ 顯 現 前 四 名 選 手 得 分 技 術 著 重

在 正 手 拍 及 反 手 拍 擊 球 、 發 球 、 正 手 截 擊 （ 如 表 4 - 7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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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9  前 四 名 選 手 得 分 方 式 分 析  
技術 
球員 

正手拍 反手拍 正手 
截擊 

反手 
截擊 

正手高
壓殺球

反手高
壓殺球 發球 

P5 3 4  1 5  7  1  3   1  

P6 4 6  9   1   1  8  

P7 2 0  4    1   7  

P8 2 5  1 2   1    7  

合計 1 2 5  4 0  7  3  4  1  2 3  

％ 6 1 . 6  1 9 . 7  3 . 5  1 . 5  2 . 0  0 . 5  1 1 . 3  

 

決 賽 成 績 5 至 8 名 之 選 手 得 分 技 術 正 手 拍 擊 球 5 6 次 佔

6 5 . 1％ ， 反 手 拍 擊 球 1 1 次 佔 1 2 . 8％ ， 發 球 1 4 次 1 6 . 3％ ， 明

顯 較 前 4 名 之 選 手 為 低 （ 如 表 4-8）。  

 

表 4 - 1 0  後 四 名 選 手 得 分 方 式 分 析  
技術 
球員 

正手拍 反手拍 正手 
截擊 

反手 
截擊 

正手高
壓殺球

反手高
壓殺球 

 
發球 

P1 1 0  3    4    

P2 1 6  1  1     5  

P3 2 1  4      7  

P4 9  3      2  

合計 5 6  1 1  1  0  4  0  1 4  

％ 6 5 . 1  1 2 . 8  1 . 2  0  4 . 7  0  1 6 . 3  

 

由 表 4 - 1 1 可 得 前 4 名 選 手 與 5 - 8 名 選 手 主 要 得 分 方 式 以

正 手 拍 抽 球 、 反 手 拍 抽 球 及 發 球 等 三 項 ， 二 組 之 間 得 分 方 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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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 間 數 據 呈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。 建 議 發 球 得 分 偏 低 希 望 選 手 加 強

發 球 。（ 如 表 4 - 1 1）  

 

表 4 - 1 1  得 分 方 式 之 組 間 差 異 分 析 表  

球員分組 正手拍 反手拍 正手 
截擊 

反手 
截擊 

正手高
壓殺球 

反手高
壓殺球 

 
發球 

8位球員平均 62.6 17.7 2.8 1.0 2.8 0.4 12.8 

1-4名平均 4.6 19.7 3.5 1.5 2.0 0.5 11.3 

5-8名平均 65.1 12.8 1.2 0 4.7 0 16.3 

差異值 NA NA NA NA NA NA NA 

 

三 、 選 手 前 四 名 與 後 四 名 得 分 技 術 分 析  

由 表 4 - 1 2 呈 現 前 四 名 正 手 拍 平 均 數 3 1 . 2 5、 標 準 差

1 1 . 4 1、 後 四 名 正 手 拍 平 均 數 1 4 . 0 0、 標 準 差 5 . 6 0。 前 四 名 反

手 拍 平 均 數 1 0 . 0 0、標 準 差 4 . 6 9、後 四 名 反 手 拍 平 均 數 2 . 7 5、

標 準 差 1 . 2 6。 正 手 拍 擊 球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1 . 7 5、 標 準 差 3 . 5 0、

後 四 名 平 均 數 . 2 5 標 準 差 . 5 0。 反 手 拍 截 擊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. 7 5、

標 準 差 . 5 0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. 0 0、 標 準 差 . 0 0。 正 手 高 壓 球 殺 球

前 四 名 平 均 數 1 . 0 0、 標 準 差 1 . 4 1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1 . 0 0、 標 準

差 2 . 0 0。 反 手 高 壓 殺 球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. 2 5、 標 準 差 . 5 0、 後 四

名 平 均 數 . 0 0 標 準 差 . 0 0、 發 球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5 . 7 5、 標 準 差

3 . 2 0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3 . 1 1、 標 準 差 1 . 5 5。  

 

 

 

 



 36

表 4 - 1 2 選 手 得 分 技 術 之 統 計 量 分 析 表  

受 試 者  個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平 均 數 的標 準 誤  
後 4名  4  1 4 . 0 0  5 . 6 0  2 . 8 0  正手拍  
前 4名  4  3 1 . 2 5  1 1 . 4 1  5 . 7 1  
後 4名  4  2 . 7 5  1 . 2 6  . 6 3  反手拍  
前 4名  4  1 0 . 0 0  4 . 6 9  2 . 3 5  
後 4名  4  . 2 5  . 5 0  . 2 5  正手截擊  
前 4名  4  1 . 7 5  3 . 5 0  1 . 7 5  
後 4名  4  . 0 0  . 0 0  . 0 0  反手截擊  
前 4名  4  . 7 5  . 5 0  . 2 5  
後 4名  4  1 . 0 0  2 . 0 0  1 . 0 0  正手高壓  
前 4名  4  1 . 0 0  1 . 4 1  . 7 1  
後 4名  4  . 0 0  . 0 0  . 0 0  反手高壓  
前 4名  4  . 2 5  . 5 0  . 2 5  
後 4名  4  3 . 5 0  3 . 1 1  1 . 5 5  發球  
前 4名  4  5 . 7 5  3 . 2 0  1 . 6 0  

 

四 、 選 手 得 分 技 術 前 四 名 與 後 四 名 之 分 析  

    由 表 4 - 1 3呈 現 「 正 手 拍 」 、 「 反 手 拍 」 、 「 反 手 截 擊 」

的 三 項 技 術 ， 前 四 名 有 顯 著 差 異 （ P <  . 0 5） 。 在 前 四 名 選 手

使 用 「 正 手 拍 」 與 「 反 手 拍 」 抽 球 非 常 平 凡 而 且 抽 球 技 術 有

威 力 能 製 造 機 會 上 網 網 前 「 反 手 拍 」 截 擊 得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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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3後 四 名 前 四 名 選 手 與 得 分 技 術 之 t檢 定 摘 要 表  

* P <  . 0 5 

 

第 三 節  得 分 區 域 分 析  

 

    由 表 4-14 顯 示 軟 式 網 球 得 分 區 域，以 第4 區 域 為 主 要 得

分 位 置 ， 得 分 為 7 2 次 ， 占 2 3 . 6％ ； 其 次 是 第 9 區 域 得 分 5 0

次，占 2 3 . 6％；依 序 為 第 7 區 域 得 分 4 9 次，占 1 6 . 1％；第 6

區 域 4 2 次 ， 占 1 3 . 7％ ； 第 5 區 域 4 0 次 ， 占 1 3 . 1％ ； 第 8 區

域 2 0 次，占 6 . 6％；第 1 區 域 1 4 次，占 4 . 6％；第 2 區 域 1 0

差異的95％信賴區間 F檢定顯著性 t 自由度
顯著性
(雙尾 )

平均
差異

標準誤
差異  下界  上界  

假設變異數
相等  -2.714* 6 .035 -17.25 6.36 -32.80 -1.70 正  

手  
拍  不 假 設 變

異數相等  

2.223 
 

.187 
 

-2.714 4.364  .049  -17.25 6.36  -34.33  -.17  

假設變異數
相等  -2.986* 6 .024 -7.25 2.43 -13.19 -1.31 反  

手  
拍  不 假 設 變

異數相等  

4.425 
 

.080 
 

-2.986 3.430  .049  -7.25  2.43  -14.46  -4.23E-02

假設變異數
相等  -.849 6 .429 -1.50 1.77 -5.83 2.83 

正 手
截 擊 不 假 設 變

異數相等  

6.480 
 

.044 
 

-.849 3.122  .456  -1.50  1.77  -7.00  4.00  

假設變異數
相等  -3.000* 6 .024 -.75 .25 -1.36 -.14 

反 手
截 擊 不 假 設 變

異數相等  

9.000 
 

.024 
 

-3.000 3.000  .058  -.75  .25  -1.55  4.56E-02  

假設變異數
相等  .000 6 1.000 .00 1.22 -3.00 3.00 

正 手
高 壓 不 假 設 變

異數相等  

.600 
 

.468 
 

.000  5.400  1.000  .00  1.22  -3.08  3.08  

假設變異數
相等  -1.000 6 .356 -.25 .25 -.86 .36 

反 手
高 壓 不 假 設 變

異數相等  

9.000 
 

.024 
 

-1.000 3.000  .391  -.25  .25  -1.05  .55  

假設變異數
相等  -1.008 6 .352 -2.25 2.23 -7.71 3.21 

發
球 不 假 設 變
異數相等  

.015 
 

.905 
 

-1.008 5.995  .352  -2.25  2.23  -7.71  3.2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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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， 占 3 . 3％ ； 得 分 最 低 之 區 域 為 第 3 區 域 8 次 ， 占 2 . 6％ 。

（ 如 表 4 - 1 4 所 示 ）  

 

表 4 - 1 4 得 分 區 域 分 析 摘 要 表  

球員 1區 2區 3區 4區 5區 6區 7區 8區 9區 

P1 1   3 2 2 4  2 

P2 2 2 1 7 3 6 3 3 5 

P3 2 1  15 7 6 6  5 

P4 1   7  3   2 

P5 5 4 1 10 8 7 8 6 12 

P6 2 2 3 15 10 9 11 6 12 

P7   1 7 4 2 9 3 4 

P8 1 1 2 8 6 7 8 2 8 

合計 14 10 8 72 40 42 49 20 50 

％ 4.6 3.3 2.6 23.6 13.1 13.7 16.1 6.6 16.4 

 

本 研 究 將 前 八 強 之 選 手 分 成 二 組 ， 將 最 終 獲 得 名 次 之 前

四 名 之 選 手 與 5 至 8 名 之 選 手 分 成 二 組 ， 分 析 二 組 之 選 手 發

球 成 功 率 之 差 異 。  

前 四 名 選 手 之 得 分 區 域 以 第 4 區 為 主 要 得 分 位 置 ， 得 分

為 4 0 次 佔 1 9 . 6％ 其 次 第 9 區 和 第 7 區 3 6 次 佔 1 7 . 6％，依 序

第 5 區 2 8 次 佔 1 3 . 7％ ， 第 6 區 2 5 次 佔 1 2 . 3％ ， 第 8 區 1 7

次 佔 8 . 3％ ， 第 1 區 8 次 佔 3 . 9％ ， 得 分 最 低 位 置 為 第 2 . 3 區

7 次 佔 3 . 4％，顯 現 前 四 名 選 手 得 分 位 置 著 重 在 第 4 區 第 7 區

第 9 區 第 5 區 第 6 區 為 主 要 得 分 區 域 。（ 如 表 4 - 1 5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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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5 前 四 名 選 手 得 分 區 域 分 析 摘 要 表  

球員 1區 2區 3區 4區 5區 6區 7區 8區 9區 

P5 5 4 1 10 8 7 8 6 12 

P6 2 2 3 15 10 9 11 6 12 

P7 0 0 1 7 4 2 9 3 4 

P8 1 1 2 8 6 7 8 2 8 

合計 8 7 7 40 28 25 36 17 36 

％ 3.9 3.4 3.4 19.6 13.7 12.3 17.6 8.3 17.6 

 

決 賽 成 績 5 至 8 名 之 選 手 得 分 區 域 為 第 4 區 3 2 次 佔 3 1 . 7

％ ， 第 6 區 1 7 分 佔 1 6 . 8％ ， 第 9 區 1 4 分 佔 1 3 . 9％ ， 第 7 區

1 3 次 佔 1 2 . 9％ ， 第 5 區 1 2 次 佔 1 1 . 9％ ， 第 1 區 6 次 佔 5 . 9

％ ， 第 2 區 和 第 8 區 3 次 佔 3 . 0％ ， 第 3 區 1 次 佔 1 . 0％ ， 明

顯 較 前 4 名 之 選 手 為 低 ，（ 如 表 4-16）。  

 

表 4 - 1 6 後 四 名 選 手 得 分 區 域 分 析 摘 要 表  

球員 1區 2區 3區 4區 5區 6區 7區 8區 9區 

P1 1   3 2 2 4  2 

P2 2 2 1 7 3 6 3 3 5 

P3 2 1  15 7 6 6  5 

P4 1   7  3   2 

合計 6 3 1 32 12 17 13 3 14 

％ 5.9 3.0 1.0 31.7 11.9 16.8 12.9 3.0 13.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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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 表 4 - 1 7 呈 現 前 4 名 選 手 主 要 得 分 區 域 依 序 第 4 區、第

7 區 、 第 9 區 、 第 5 區 ， 5 - 8 名 選 手 主 要 得 分 區 域 依 序 第 4

區 、 第 6 區 、 第 9 區 、 第 7 區 。 各 區 呈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如 表

4 - 1 7）。  

 
表 4 - 1 7 得 分 區 域 組 間 差 異 分 析 表  

球員 1區 2區 3區 4區 5區 6區 7區 8區 9區 

8位球員平均 4.6 3.3 2.6 23.6 13.1 13.7 16.1 6.6 16.4 

1-4名平均 3.9 3.4 3.4 19.6 13.7 12.3 17.6 8.3 17.6 

5-8名平均 5.9 3.0 1.0 31.7 11.9 16.8 12.9 3.0 13.9 

差異值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

 
由 表 4 - 1 8 呈 現 得 分 區 域 第 一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2 . 0 0、標 準

差 2 . 1 6、後 四 名 平 均 數 1 . 5 0、標 準 差 . 5 8。第 二 區 前 四 名 平 均

數 1 . 7 5、 標 準 差 1 . 7 1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. 7 5、 標 準 差 . 9 6。 第 三

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1 . 7 5、 標 準 差 . . 9 6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. 2 5、 標 準

差 . 5 0。 第 四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1 0 . 0 0、 標 準 差 3 . 5 6、 後 四 名 平

均 數 8 . 0 0、 標 準 差 5 . 0 3。 第 五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7 . 0 0、 標 準 差

2 . 5 8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3 . 0 0、 標 準 差 2 . 9 4。 第 六 區 前 四 名 平 均

數 6 . 2 5、 標 準 差 2 . 9 9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4 . 2 5、 標 準 差 2 . 0 6。 第

七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9 . 0 0、 標 準 差 1 . 4 1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3 . 2 5、

標 準 差 2 . 5 0。 第 八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4 . 2 5、 標 準 差 2 . 0 6、 後 四

名 平 均 數 . 7 5、標 準 差 1 . 5 0。第 九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9 . 0 0、標 準

差 3 . 8 3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3 . 5 0、 標 準 差 1 . 7 3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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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8 選 手 得 分 區 域 之 統 計 量 分 析 表  

受 試 者  個 數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平 均 數 的標 準 誤  
後 4名  4  1 . 5 0 . 5 8 . 2 9

1區  
前 4名  4  2 . 0 0 2 . 1 6 1 . 0 8
後 4名  4  . 7 5 . 9 6 . 4 8

2區  
前 4名  4  1 . 7 5 1 . 7 1 . 8 5
後 4名  4  . 2 5 . 5 0 . 2 5

3區  
前 4名  4  1 . 7 5 . 9 6 . 4 8
後 4名  4  8 . 0 0 5 . 0 3 2 . 5 2

4區  
前 4名  4  1 0 . 0 0 3 . 5 6 1 . 7 8
後 4名  4  3 . 0 0 2 . 9 4 1 . 4 7

5區  
前 4名  4  7 . 0 0 2 . 5 8 1 . 2 9
後 4名  4  4 . 2 5 2 . 0 6 1 . 0 3

6區  
前 4名  4  6 . 2 5 2 . 9 9 1 . 4 9
後 4名  4  3 . 2 5 2 . 5 0 1 . 2 5

7區  
前 4名  4  9 . 0 0 1 . 4 1 . 7 1
後 4名  4  . 7 5 1 . 5 0 . 7 5

8區  
前 4名  4  4 . 2 5 2 . 0 6 1 . 0 3
後 4名  4  3 . 5 0 1 . 7 3 . 8 7

9區  
前 4名  4  9 . 0 0 3 . 8 3 1 . 9 1

 

由 表 4 - 1 9 呈 現「 第 三 區 」、「 第 七 區 」、「 第 八 區 」、「 第 九

區 」 四 區 得 分 區 域 ， 前 四 名 有 顯 著 差 異 （ P <  . 0 5）。 在 前 四 名

選 手 得 分 區 域 「 第 三 區 」 短 球 、「 第 七 區 」 長 球 反 拍 、「 第 八

區 」近 身 球、「 第 九 區 」長 球 正 拍，建 議 選 手 左 右 移 動、前 後

移 動 多 練 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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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9後 四 名 、 前 四 名 選 手 與 得 分 區 域 之 t檢 定 摘 要 表  

* P <  . 0 5 

 

 

 

差異的95％信
賴區間  

  
F檢定  顯著性 t 自由度

顯著性
（雙尾）

平均
差異

標準誤
差異  

下界 上界
假 設 變 異
數 相 等  -.447 6 .670 -.50 1.12 -3.24 2.24

1區  
不 假 設 變
異 數 相 等  

2.400 .172

-.447 3.426 .682 -.50 1.12 -3.82 2.82

假 設 變 異
數 相 等  -1.022 6 .346 -1.00 .98 -3.40 1.40

2區  
不 假 設 變
異 數 相 等  

1.000 .356

-1.022 4.716 .357 -1.00 .98 -3.56 1.56

假 設 變 異
數 相 等  -2.777* 6 .032 -1.50 .54 -2.82 -.18

3區  
不 假 設 變
異 數 相 等  

2.455 .168

-2.777 4.523 .044 -1.50 .54 -2.93 -6.65E-
02

假 設 變 異
數 相 等  -.649 6 .540 -2.00 3.08 -9.54 5.54

4區  
不 假 設 變
異 數 相 等  

.300 .604

-.649 5.400 .543 -2.00 3.08 -9.75 5.75

假 設 變 異
數 相 等  .000 1.000 -2.043 6 .087 -4.00 1.96 -8.79 .79

5區  
不 假 設 變
異 數 相 等  -2.043 5.900 .088 -4.00 1.96 -8.81 .81

假 設 變 異
數 相 等  .184 .683 -1.102 6 .313 -2.00 1.81 -6.44 2.44

6區  
不 假 設 變
異 數 相 等  -1.102 5.330 .318 -2.00 1.81 -6.58 2.58

假 設 變 異
數 相 等  -4.004* 6 .007 -5.75 1.44 -9.26 -2.24

7區  
不 假 設 變
異 數 相 等  

.794 .407

-4.004 4.742 .011 -5.75 1.44 -9.50 -2.00

假 設 變 異
數 相 等  -2.746* 6 .033 -3.50 1.27 -6.62 -.38

8區  
不 假 設 變
異 數 相 等  

2.143 .194

-2.746 5.481 .037 -3.50 1.27 -6.69 -.31

假 設 變 異
數 相 等  -2.617* 6 .040 -5.50 2.10 -10.64 -.36

9區  
不 假 設 變
異 數 相 等  

3.375 .116

-2.617 4.178 .056 -5.50 2.10 -11.24 .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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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接 發 球 成 敗 及 回 擊 落 點 分 析  

 

在 前 8 強 之 決 賽 中 ， 共 有 9 場 比 賽 ， 計 有 302 次 接 發 球

數，其 中 接 發 球 數 成 功 262 次，接 發 球 失 敗 數 40 次，總 計 接

發 球 數 共 262 球 數 。  

    研 究 對 象 接 發 球 之 成 功 落 點 於 4 區 7 區 5 區 6 區 9 區 ，

顯 示 研 究 對 象 於 接 發 球 採 取 主 控 權 攻 擊 對 方 比 較 不 易 回 攻 的

落 點 ， 盡 量 以 強 勁 與 有 利 攻 擊 之 落 點 為 訴 求 ， 再 於 後 續 之 對

打 與 抽 擊 球 中，尋 求 獲 勝 與 得 分 之 機 會，如 表 4-20 接 發 球 成

功 率 統 計 分 析 表 。  

 

表 4 - 2 0 選 手 接 發 球 成 敗 及 回 擊 落 點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落點分配 
球員 

接發 
球數 

成功

次數 
失敗

數 1區 2區 3區 4區 5區 6區 7區 8區 9區

P1 11 9 2 0 0 0 2 1 2 2 1 1 

P2 40 38 2 1 1 2 7 7 6 8 5 1 

P3 28 24 4 0 0 0 13 4 0 5 2 0 

P4 18 16 2 1 0 0 7 3 0 2 0 3 

P5 53 49 4 1 2 1 5 9 12 12 1 6 

P6 67 57 10 3 1 2 12 11 9 8 3 8 

P7 41 29 12 1 1 0 9 2 3 8 2 3 

P8 44 40 4 1 0 0 16 8 3 5 4 3 

合計 302 262 40 8 5 5 71 45 35 50 18 25 

％     3.1 1.9 1.9 27.1 17.2 13.4 19.1 6.9 9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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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研 究 將 前 八 強 之 選 手 分 成 二 組 ， 將 最 終 獲 得 名 次 之 前

四 名 之 選 手 與 5 至 8 名 之 選 手 分 成 二 組 ， 分 析 二 組 之 選 手 接

發 球 成 敗 及 回 擊 落 點 分 析 之 差 異 。  

前 四 名 選 手 接 發 球 成 敗 及 回 擊 落 點 以 4 區 為 主 要 落 點 位

置 ， 為 4 2 分 7 . 2％ 其 次 7 區 3 3 分 5 . 6％ ， 5 區 3 0 分 5 . 1％ ，

依 序 6 區 2 7 分 4 . 6％ ， 9 區 2 0 分 3 . 4％ ， 8 區 1 0 分 1 . 7％ ， 1

區 6 分 1 . 0％ ， 2 區 4 分 0 . 7％ ， 得 分 最 低 位 置 為 3 區 3 分 0 .  

5％ ， 顯 現 前 四 名 選 手 回 擊 落 點 著 重 在 4 區 7 區 5 區 6 區 9

區 為 主 要 回 擊 落 點 區 域 。（ 如 表 4 - 2 1）。  

 
表 4 - 2 1 前 四 名 選 手 接 發 球 成 敗 及 回 擊 落 點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落點分配 
球

員 
接發 
球數 

成功

次數 
失敗

數 1區 2區 3區 4區 5區 6區 7區 8區 9區

P

5 
5 3  4 9  4  1 2  1  5  9  1 2  1 2  1  6  

P

6 
6 7  5 7  1 0  3 1  2  1 2  1 1  9  8  3  8  

P

7 
4 1  2 9  1 2  1 1  0  9  2  3  8  2  3  

P

8 
4 4  4 0  4  1 0  0  1 6  8  3  5  4  3  

合

計 
2 0 5  1 7 5  3 0  6 4  3  4 2  3 0  2 7  3 3  1 0  2 0  

％ 3 5  2 9 . 9 5 . 1  3.4 2 . 3 1 . 7 2 4  17 .1 15 .4 18 .9  5 . 7  11 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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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賽 成 績 5 至 8 名 之 選 手 得 分 區 域 為 4 區 2 9 分 1 0 . 3％，

7 區 1 7 分 6 . 0％ ， 5 區 1 5 分 5 . 3％ ， 6 區 8 分 2 . 8％ ， 8 區 8

分 2 . 8％， 9 區 5 分 1 . 8％， 1 區 2 分 0 . 7％， 3 區 2 分 0 . 7％ ，

2 區 1 分 0 . 4％ ， 明 顯 較 前 4 名 之 選 手 為 低 ， 如 表 4-22。  

 

表 4 - 2 2 後 四 名 選 手 接 發 球 成 敗 及 回 擊 落 點 分 析 摘 要 表  

落點分配 
球員 

接發 
球數 

成功 
次數 

失敗

數 1區 2區 3區 4區 5區 6區 7區 8區 9區

P1 1 1  9  2  0 0  0  2  1  2  2  1  1  

P2 4 0  3 8  2  1 1  2  7  7  6  8  5  1  

P3 2 8  2 4  4  0 0  0  1 3 4  0  5  2  0  

P4 1 8  1 6  2  1 0  0  7  3  0  2  0  3  

合計 9 7  8 7  1 0  2 1  2  2 9 1 5 8  1 7  8  5  

％ 3 4 . 5  3 1  3 . 6  2.3 1 . 1 2 . 3 3 3 . 3 1 7 . 2 9 . 2  1 9 . 5  9 . 2  5 . 7

 

由 表 4 - 2 3 顯 現 前 4 名 選 手 主 要 接 球 落 點 區 域 依 序 第 4

區 、 第 7 區 、 第 5 區 、 第 6 區 、 第 9 區 ， 5 - 8 名 選 手 主 要 接

球 落 點 區 域 依 序 第 4 區、第 7 區、第 5 區、第 6 區、第 9 區 ，

各 區 呈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（ 如 表 4 - 2 3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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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3 接 發 球 成 敗 及 回 擊 落 點 組 間 差 異 分 析 表  

落點分配 
球員 

接發 
球數 

成功

次數 
失敗

數 1區 2區 3區 4區 5區 6區 7區 8區 9區

8位球員

平均 
302 262 40 3.1 1.9 1.9 27.1 17.2 13.4 19.1 6.9 9.5 

1-4名 

平均 
35 29.9 5.1 3.4 2.3 1.7 24 17.1 15.4 18.9 5.7 11.4

5-8名 

平均 
34.5 31 3.6 2.3 1.1 2.3 33.3 17.2 9.2 19.5 9.2 5.7 

差異值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

 
    由 表 4 - 2 4 呈 現 成 功 次 數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4 3 . 7 5、 標 準 差

1 2 . 0 4、後 四 名 平 均 數 2 1 . 7 5、標 準 差 1 2 . 4 5。失 敗 次 數 前 四 名

平 均 數 7 . 5 0、標 準 差 4 . 1 2、後 四 名 平 均 數 2 . 5 0、標 準 差 1 . 0 0。

選 手 接 發 球 成 敗 及 回 擊 落 點 區 域 、 第 一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

1 . 5 0、 標 準 差 1 . 0 0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. 5 0、 標 準 差 . 5 8。 第 二 區

前 四 名 平 均 數 1 . 0 0、 標 準 差 . 8 2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. 2 5、 標 準

差 . 5 0。 第 三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. 7 5、 標 準 差 . 9 6、 後 四 名 平 均

數 . 5 0、 標 準 差 1 . 0 0。 第 四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1 0 . 5 0、 標 準 差

4 . 6 5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7 . 2 5、 標 準 差 4 . 5 0。 第 五 區 前 四 名 平 均

數 7 . 5 0、 標 準 差 3 . 8 7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3 . 7 5、 標 準 差 2 . 5 0。 第

六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6 . 7 5、 標 準 差 4 . 5 0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2 . 0 0、

標 準 差 2 . 8 3。 第 七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8 . 2 5、 標 準 差 2 . 8 7、 後 四

名 平 均 數 4 . 2 5、 2 . 8 7。 第 八 區 前 四 名 平 均 數 2 . 5 0、 標 準 差

1 . 2 9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2 . 0 0、 標 準 差 2 . 1 6。 第 九 區 前 四 名 平 均

數 5 . 0 0、 標 準 差 2 . 4 5、 後 四 名 平 均 數 1 . 2 5、 標 準 差 1 . 2 6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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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2 4 選 手 接 發 球 成 敗 及 回 擊 落 點 區 域 之 統 計 量 分 析 表  

受 試 者  個 數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平 均 數 的
標 準 誤  

後 4名  4  2 1 . 7 5 1 2 . 4 5 6 . 2 2
成 功 次 數  

前 4名  4  4 3 . 7 5 1 2 . 0 4 6 . 0 2
後 4名  4  2 . 5 0 1 . 0 0 . 5 0失 敗 次 數  前 4名  4  7 . 5 0 4 . 1 2 2 . 0 6
後 4名  4  . 5 0 . 5 8 . 2 91區  前 4名  4  1 . 5 0 1 . 0 0 . 5 0
後 4名  4  . 2 5 . 5 0 . 2 52區  
前 4名  4  1 . 0 0 . 8 2 . 4 1
後 4名  4  . 5 0 1 . 0 0 . 5 03區  
前 4名  4  . 7 5 . 9 6 . 4 8
後 4名  4  7 . 2 5 4 . 5 0 2 . 2 54區  
前 4名  4  1 0 . 5 0 4 . 6 5 2 . 3 3
後 4名  4  3 . 7 5 2 . 5 0 1 . 2 55區  
前 4名  4  7 . 5 0 3 . 8 7 1 . 9 4
後 4名  4  2 . 0 0 2 . 8 3 1 . 4 16區  
前 4名  4  6 . 7 5 4 . 5 0 2 . 2 5
後 4名  4  4 . 2 5 2 . 8 7 1 . 4 47區  前 4名  4  8 . 2 5 2 . 8 7 1 . 4 4
後 4名  4  2 . 0 0 2 . 1 6 1 . 0 88區  前 4名  4  2 . 5 0 1 . 2 9 . 6 5
後 4名  4  1 . 2 5 1 . 2 6 . 6 39區  
前 4名  4  5 . 0 0 2 . 4 5 1 . 2 2

 

    由 表 4 - 2 5 呈 現 前 四 名 選 手 接 發 球 回 擊 落 點 區 域 成 功 數

有 顯 著 性 P <  . 0 5， 接 球 落 點 區 域「 第 九 區 」有 顯 著 性 P <  . 0 5，

有 此 可 見 前 四 名 選 手 接 發 球 穩 定 性 與 後 四 名 選 手 是 有 差 異

性 ， 前 四 名 選 手 接 發 球 幾 乎 往 「 第 九 區 」 反 拍 攻 擊 製 造 機 會

得 分 ， 建 議 選 手 加 強 練 習 接 發 球 正 反 拍 抽 球 攻 擊 第 九 區 才 能

製 造 機 會 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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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5後四名前四名選手與 接發球成敗及回擊落點區域之 t檢定摘要表  

*P< .05 

差異的 95％信
賴區間  

  
F檢定  顯著性 t  自由度

顯著性

（雙 尾）

平均
差異

標準誤
差異  

下界 上界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-2 .541* 6 .044 -22.00 8 .66 -43 .18 - .82成

功
次
數  
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

.000 1.000

-2.541 5.993 .044 -22.00  8.66 -43.19 - .81
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-2 .357 6 .057 -5.00 2 .12 -10 .19 .19失

敗
次
數  
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

33.000 .001

-2.357 3.352 .091 -5.00 2 .12 -11 .37 1.37
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-1 .732 6 .134 -1.00 .58 -2 .41 .41

1區  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

1.000 .356

-1.732 4.800 .146 -1.00 .58 -2.50 .50
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-1 .567 6 .168 - .75 .48 -1.92 .42

2區  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

.158 .705

-1.567 4.973 .178 - .75  .48 -1 .98 .48
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- .361 6 .730 - .25 .69 -1.94 1.44

3區  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

.000 1.000

- .361 5.989 .730 - .25  .69 -1 .94 1.44
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-1 .004 6 .354 -3.25 3 .24 -11 .17 4.67

4區  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

.107 .754

-1.004 5.993 .354 -3.25  3.24 -11.17 4.67
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.565 .481 -1.627 6 .155 -3.75 2 .30 -9.39 1.89

5區  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-1 .627 5.130 .163 -3.75 2 .30 -9.63 2.13
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2.940 .137 -1.787 6 .124 -4.75 2 .66 -11 .25 1.75

6區  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-1 .787 5.050 .133 -4.75 2 .66 -11 .56 2.06
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-1 .969 6 .096 -4.00 2 .03 -8.97 .97

7區  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

.111 .750

-1.969 6.000 .096 -4.00  2.03 -8.97 .97
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- .397 6 .705 - .50 1 .26 -3.58 2.58

8區  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

.500 .506

- .397 4.900 .708 - .50  1.26 -3.75 2.75

假 設 變 異 數 相
等  -2 .724* 6 .034 -3.75 1 .38 -7.12 - .38

9區  
不 假 設 變 異 數
相等  

4.119 .089

-2.724 4.480 .047 -3.75  1.38 -7.42 -8.34E
-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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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伍章  結論與建議  
 

    本 研 究 以 2 0 0 4 年 亞 洲 國 手 男 單 8 強 選 拔 賽 比 賽 過 程，透

過 錄 影 帶 分 析 ， 之 9 場 單 打 比 賽 為 研 究 對 象 。 並 討 論 後 獲 得

結 論 ； 此 外 ， 也 對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建 議 。  

 

第 一 節  結  論  

 

本 研 究 經 各 項 統 計 分 析 後 得 以 下 結 論 ：  

一、國 內 優 秀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發 球 之 一 發 成 功 略 約 為 6 成 左  

   右 ， 二 發 成 功 率 則 高 達 8 成 以 上 。 顯 見 選 手 多 能 充 分  

   掌 握 發 球 權 之 兩 次 發 球 機 會 ， 於 第 一 次 發 球 時 較 勇 於  

   發 揮 發 球 技 巧 與 獲 勝 企 圖 心 ， 盡 量 以 強 勁 與 有 利 攻 擊  

   之 落 點 為 訴 求 ， 唯 其 失 誤 率 較 高 ， 選 手 於 第 一 次 發 球  

   失 誤 後 ，對 第 二 次 發 球 機 會 之 掌 握 轉 趨 保 守 ， 球 員 以  

   穩 定 發 球 成 功 ， 再 於 後 續 之 對 打 與 抽 擊 球 中 ， 尋 求 獲  

   勝 與 得 分 之 機 會 。  

二 、 研 究 對 象 穩 定 之 正 、 反 手 擊 球 確 保 了 八 成 以 上 之 得 分 機

會 ， 其 中 正 手 擊 球 佔 整 體 得 分 之 63％ ， 反 手 擊 球 佔 18

％ ， 可 見 軟 式 網 球 技 術 以 「 正 手 拍 擊 球 」 為 主 要 得 分 方

式 ， 而 反 手 拍 高 壓 殺 球 則 是 較 少 使 用 的 軟 網 技 術 。  

三 、 攻 擊 者 擊 球 得 分 之 位 置 有 近 四 分 之 ㄧ 落 於 對 方 中 場 反 手

拍 位 置 ，底 線 之 正 手 拍 、 反 手 拍 位 置 各 佔 約 16％ ，該 三

落 點 屬 較 難 防 守 之 區 域 ， 顯 見 攻 擊 者 準 確 之 擊 球 落 點 有

利 於 比 賽 之 得 分 。  

四 、 接 發 球 能 力 是 選 手 接 受 第 一 擊 之 考 驗 ， 防 守 者 回 擊 時 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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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讓 發 球 者 難 以 防 守 之 位 置 為 主 要 考 量，超 過 27％ 之 回

擊 落 於 對 手 之 中 場 反 手 拍 位 置 ， 超 過 四 分 之 三 的 回 擊 落

於 對 手 中 場 位 置 及 底 線 反 手 拍 位 置 。  

 

第 二 節  建 議  

 

一 、 發 球 技 術 僅 是 軟 式 網 球 選 手 獲 勝 之 關 鍵 因 素 之 ㄧ ， 發 球

成 功 後 之 抽 球 的 技 術 運 用 與 穩 定 度 仍 是 重 要 之 致 勝 因

素 ，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者 可 對 選 手 之 其 他 關 鍵 技 術 進 行 研

究 ， 以 致 研 究 領 域 之 完 整 。  

二 、 想 要 成 為 一 位 優 秀 的 軟 式 網 球 單 打 選 手 ， 除 應 有 全 面 的  

基 本 技 術 外 ， 更 需 要 有 穩 定 與 強 力 正 手 拍 抽 球 。 軟 式 網      

球 新 規 則 單 打 的 技 術，仍 以「 正 手 拍 擊 球 」為 掌 理 原 則 ，

且 為 最 重 要 的 得 分 關 鍵 。 建 議 選 手 減 少 回 球 到 對 手 的 正

手 拍 。  

三 、 軟 式 網 球 應 多 採 用 錄 影 分 析 與 統 計 方 式 ， 進 行 科 學 的 研  

    究 。 以 瞭 解 比 賽 技 、 戰 術 的 應 用 與 發 展 ， 可 幫 助 提 昇 訓  

    練 效 果 及 比 賽 成 績 。  

四 、 建 議 以 不 同 場 地 、 運 動 水 準 、 得 分 落 點 及 戰 術 等 ， 多 樣  

    的 不 同 因 素，進 行 研 究 探 討，以 獲 得 更 多 有 價 值 的 結 果， 

    將 可 作 為 選 手 及 教 練 訓 練 比 賽 的 參 考 依 據 。  

五 、 後 續 研 究 可 對 其 他 基 本 技 術 型 態 加 以 分 析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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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 
附 錄 A   軟 式 網 球 — 發 球 成 功 率 記 錄 表  
比 賽 名 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場 次 ：       □
複 賽   □ 決 賽  
隊 名：              選 手 姓 名：           時 間：    年     
月     日 隊 名 ：               選 手 姓 名 ：         
地 點 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發球者 局數 發球方式  得    失    分 合
計

第一次           低手切 
發球 第二次           

第一次           
 

第 
一 
局 肩上發球 

第二次           

第一次           低手切 
發球 第二次           

第一次           
 

第 
二 
局 肩上發球 

第二次           

第一次           低手切 
發球 第二次           

第一次           
 

第 
三 
局 肩上發球 

第二次           

第一次           低手切 
發球 第二次           

第一次           
 

第 
四 
局 肩上發球 

第二次           

第一次           低手切 
發球 第二次           

第一次           
 

第 
五 
局 肩上發球 

第二次           
第一次           低手切 

發球 第二次           
第一次           

 
第 
六 
局 肩上發球 

第二次           
第一次           低手切 

發球 第二次           
第一次           

 
肩上發球 

第二次           
第一次           低手切 

]發球 第二次           
第一次           

 

第 
七 
局 
 

肩上發球 
第二次           

第一次  第一次  總      計 低手切發球
第二次  

肩上發
球 第二次  

※  註 ： 發 球 第 一 順 位 者 註 明 1， 第二 順 位 發 球 者 註 明 2。  
成 功 註 明 ○ ， 失 誤 註 明 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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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B   軟 式 網 球 — 比 賽 得 分 技 術 記 錄 表  
比 賽 名 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場 次 ：      □ 複
賽   □ 決 賽  
隊 名：             選 手 姓 名：               時 間：    年     月     
日  
隊 名 ：              選 手 姓 名 ：                地 點 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技 術  
局  

接發 
球者 

正手
拍 

反手
拍 

正手
截擊

反手
截擊

正手
高壓
殺球

反手
高壓
殺球

肩上
發球

低手 
發球 合計 

發球者          第  
一  
局  接球者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第  
二  
局  接球者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第  
三  
局  接球者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第  
四  
局  接球者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第  
五  
局  接球者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第  
六  
局  接球者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第  
七  
局  接球者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第  
八  
局  接球者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第  
九  
局  接球者          

總       計           

註 ： 記 錄 請 以 正 字 代 表 。  
如 ： 1-正 手 拍 （ F）、 2-反 手 拍 (B)、 3 -正 手 截 擊 (VF)、 4-反 手 截 擊
(VB)5-正 手 高 壓 殺 球 (SMF)、 6-反 手 高 壓 殺 球 (SMB)、 7-肩 上 發 球
(S)8-低 手 發 球 (CS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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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C  軟式網球—比賽得分區域記錄表 
比賽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場次：     □複賽  □決賽 

隊名：             選手姓名：               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隊名：             選手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區域 
局 

接發球者 1 2 3 4 5 6 7 8 9 合計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一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二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三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四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五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六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七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八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九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總      計   
 

       

 
註：記錄請以劃正字代表。如圖示 
 

1

2
3

4
5
6

7
8
9 1

2  
3

4
5
6

7
8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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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D  軟式網球—接發球落點區域記錄表 
比賽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場次：     □複賽  □決賽 

隊名：             選手姓名：               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隊名：             選手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區域 
局 

接發球者 1 2 3 4 5 6 7 8 9 合計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一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二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三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四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五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六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七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八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發球者           第 
九 
局 接球者           

總      計   
 

       

 
註：記錄請以劃正字代表。如圖示 1

2
3

4
5
6

7
8
9 1

2  
3

4
5
6

7
8
9


